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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能在日本諸多的產業中看見企業間緊密合作的網絡關係，過去日本企業

網絡關係的研究，多數以日本的汽車產業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許多學者皆已指

出此一企業間形成合作網絡的模式，對於提高產業鏈中企業的生產效率、提升效

益、降低生產成本等有所助益。 

而日本的手機產業長久以來，從日本電話事業開展初期至今的發展歷程皆可

以看見，產業鏈中企業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網絡關係。但日本手機產業卻無法像 

TOYOTA 或 HONDA 這些日系車廠一樣在國際上發光發熱，反而隨著全球手機

產業發展方向轉變，在國際市場上漸漸銷聲匿跡，甚至在日本國內市場上也逐步

被外來品牌取代。 

是以，本研究將日本手機產業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先了解整體產業的

發展歷程，藉此理清其網絡關係發展之背景脈絡、了解網絡關係形成之因素。進

而探究其企業間網絡關係發展之結構，及其在各時期間發生轉變之意涵。 

本研究認為從傳統固定電話到行動上網時期的發展歷程中，雖可以發現整體

產業網絡關係有因政策制度的變化、科技技術、時代趨勢的改變，而增加不同的

市場參與者，致使產業間網絡關係產生變化。但日本的電信商與手機製造商的網

絡關係，並沒有太大變化。然而，這兩者間的網絡關係因 Apple 進入日本，帶

領日本行動裝置市場邁入智慧型手機時代，Apple 與電信商之合作模式，打破以

往整體產業由電信商強勢主導產業發展之慣習，Apple 與電信商的地位反轉，形

成日本電信商地位削弱的局勢；手機製造商及作業系統廠商的地位是相對提升的。

而此一網絡關係則是獨立於以往日本手機製造商與電信商的關係之外，同時與之

並存的。 

 

關鍵字：手機產業、企業網絡、NTT docomo、電信商、手機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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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三節，分別對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

題、以及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等，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一、研究背景 

紐約時報（2009）曾有一篇報導指出：「日本手機的發展領先世界太快、

過度專注於開發像是 i-mode1 一類僅針對日本國內設計的服務系統等原因，才

導致日本手機產業在全球化的競爭中逐漸消失於國際舞台上」。 

日本手機在 1999 年就已經能夠上網具備寄送電子郵件之功能，2000 年開

始推出具有照相功能的手機，2001 年啟用 3G 網路，2002 年開始提供數位化

音樂下載之服務，2004 年 NTT docomo 將 i-mode 結合 Felica 非接觸 IC 晶

片，推出行動支付之功能，2005 年可以透過手機裝置收看數位電視（如表 1- 1 

所示）。 

 

表 1- 1：日本手機功能發展簡史 

時間 手機功能、服務 

1996 年 手機來電鈴聲 

1999 年 世界最早可使用上網，電子郵件功能 

                                                 

1日本移動通信企業 NTT docomo 提供的一項服務。用戶只要使用 i-mode 對應機種的手機，

就可以收發電子郵件並瀏覽網站。這項服務是手機上網服務的先驅，服務開始之後其他通信企

業也開始提供類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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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照相功能 

2001 年 3G 行動網路 

2002 年 數位化音樂下載 

2004 年 行動支付 

2005 年 收看數位電視 

   本表由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日本的手機不論是在製造技術還是功能發展上，都是領先世界各國，多項

技術皆從日本誕生。然而，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全球手機產業發展趨勢逐步朝

向智慧型手機發展，「日本手機加拉巴哥化2，走不出國門」、「日本手機鎖

國」、「日本手機產業節節敗退」等新聞標題屢見不鮮。然而，早先日本的手

機製造技術與發展速度皆領先於世界，在 1999 年 NTT docomo 推出 i-mode 

上網服務的同時，也是全球第一款智慧型手機黑莓機（Blackberry 950）問世的

時候。3 NTT docomo 的 i-mode 服務於 1999 年 2 月推出，同年 8 月，用戶

數即突破 100 萬戶，至該年底更超越 300 萬戶，並且每天以 3 萬至 4 萬戶

的速度增加。截至 2000 年 3 月，推出一年的時間，該服務的對應機型之手機

即賣出超過 560 萬台，在日本國內市場獲致成功。

從日本手機產業的網絡關係來看，NTT docomo 具國營事業色彩，市場影

響力大，能夠垂直向前整合基礎建設等設施、向後整合終端手機製造商。NTT 

2 加拉巴哥化（ガラパゴス化、Galapagosization）是日本的商業用語，指在孤立的環境（日本

市場）下，獨自進行「最適化」，而喪失和區域外的相容性，面對來自外部適應能力和生存能

力（低價格）高的品種（製品・技術），最終陷入被淘汰的危險，以進化論中的加拉巴哥群島

生態系作為警語。也稱作加拉巴哥症候群、加拉巴哥現象（Galápagos Syndrome）。日本的手機

產業是其中最具代表的案例。 

3 關於第一款智慧型手機，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定義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能觸控螢幕打電話收發

簡訊，以及具備額外功能（收發電子郵件），另一種是能夠安裝額外軟體的開放式系統。本文

中是採行第一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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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omo 從 1991 年就開始採用外包制度，創造完整的生產到銷售之產業鏈關

係。在日本，手機並不像在台灣所見會冠上手機製造商的品牌，日本是以 NTT 

docomo 等電信服務商的品牌進行銷售。 

原因在於，日本手機的生產製造，不論是軟體內容還是硬體外觀設計皆是

由電信服務商一手主導，而日本的手機製造商則是作為電信服務商的承包商，

接受 NTT docomo 等電信服務商的訂單後開始生產製造，完成後再由 NTT 

docomo 統一販售手機。因此，每一家電信服務商所販售的機型有可能因為各

家電信服務商的訂製差異而有所不同。是以日本的消費者如果想購買手機，無

法像台灣消費者一樣先自己跟手機製造商購買空機，再跟電信服務商簽訂門號

契約。他們如果想購入某款手機就必須與特定電信服務商訂定契約，也沒有只

購買手機而不綁定門號契約的可能。 

起初，日本手機在國內市場採取由電信服務商統一訂製設計、研發並銷售

之「電信服務商主導模式」，使得日本手機製造商在研發創新上缺乏經驗，只

能依照電信服務商的要求製造產品。這樣的模式對於電信服務商而言，電信服

務商能夠不斷地要求手機製造商提供能支援更高規格功能的硬體，以及特殊的

手機外型設計，讓自己販售的手機能滿足顧客的需求及喜好，吸引更多用戶加

入。 

但是，對於日本本土手機製造商而言，此一模式有利亦有弊。對於想進入

日本市場的外國手機製造商而言，必須配合電信服務商的要求，進入的障礙相

較於其他市場更難突破，因此這亦可以視為一種「日本手機產業的保護主義」。

對於日本本土手機製造商而言，只要維繫與電信服務商之間的良好網絡關係，

即能獲得相應的市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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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手機製造商在安逸的國內市場中，因應著電信服務商的需求，

進而使得自己缺乏研發創新的思維，讓日本手機產業的發展隨著電信服務商的

腳步開始自顧自的進化，產生自己的一套國內標準，整個日本手機產業鏈對於

全球手機的發展趨勢不屑一顧，僅將目光放在國內消費者的需求上。因此，在

全球開始發展觸控式智慧型手機的時候，日本手機製造商仍在生產折疊式功能

型手機，這使得日本手機製造商更加孤立於全球手機市場之外。 

當 Apple 在 2007 年推出第一支 iPhone 時，日本國內仍未出現智慧型手

機，而且當時在日本採用的是 3G 通訊方式4，第一代 iPhone 還無法相容因此

沒辦法進入日本手機市場。在隔年 7 月，Apple 推出了「iPhone 3G」開始經

由 Softbank 在日本市場販售，漸漸帶動一股智慧型手機的風潮。緊接著 2009 

年 5 月，在日本出現了第一支 Android 系統的智慧型手機。然而，這並非日

本本土手機製造商所生產，是台灣的 HTC 幫 NTT docomo 生產的 HTC Magic。 

真正的日本國產的智慧型手機是在 2010 年後才陸續出現在日本國內市場，

「國內手機製造商太晚加入生產智慧型手機的行列，導致在加入前 Apple 或 

Blackberry、HTC 等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先驅者，即先搶得智慧型手機市場的競

爭優勢，分出勝負，甚至現在在日本 iPhone 儼然已經成為智慧型手機的代名

詞（遠藤諭，2014）」。 

而在全世界，現在提到手機製造商，消費者最先想到的是  Apple、 

Samsung，以及異軍突起的中國手機製造商小米（Xiaomi）、華為（Huawei）、

OPPO、聯想（Lenovo）等品牌。Sony 是眾多日本手機製造商中，唯一在海外

能被叫出名字的品牌。然而，其他的日本手機製造商，像是夏普（SHARP）、

                                                 

4 第三代行動通訊技術，簡稱 3G（3rd-Generation），規格名稱 IMT-2000（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2000），是指支援高速資料傳輸的蜂窩移動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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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通（FUJITSU）、NEC、Panasonic、京瓷（Kyocera），在全球手機市場上

卻鮮少見到他們的身影，甚或是已經從全球或日本國內手機市場銷聲匿跡。5 

根據 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的 2016 年第三季智慧型手機市

場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智慧型手機市佔率前五名分別是 Samsung 佔 20.0%、

Apple 佔 12.5%、華為佔 9.3%、OPPO 佔 7.0%、VIVO 佔 5.8%（如圖 1- 1 

所示），曾為手機產業先驅的日本手機製造商完全不在排名內。 

 

 

圖 1- 1：全球智慧型手機市佔率（2016 Q3）；本研究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IDC. 2016. “Worldwide Smartphone Shipments Up 1.0% Year over 

Year in Third Quarter Despite Samsung Galaxy Note 7 Recall, According to 

IDC.” in http://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1882816/. Retrieved 

30 January 2017. 

 

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的手機市場，  IDC Japan（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Japan）的調查報告指出 2016 年第三季，日本整體手機（包含功能

型手機及智慧型手機）出貨量較去年同期成長 1.4% 高達 767 萬支，6 季以來

                                                 

5 原先日本國內有 10 間以上的手機製造商，但是到了 2016 年，僅剩下夏普（Sharp）、富士通

（Fujitsu）、Sony、京瓷（Kyocera）四間。 

Samsung
20%

Apple
13%

Huawei
9%

OPPO
7%

VIVO
6%

Others
45%

Samsung Apple Huawei OPPO VIV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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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呈現成長。其中，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大增 18.8% 出貨 703 萬支。依手機

製造商別智慧型手機市佔率來看，Apple 出貨量雖相較於去年同期下降，但仍

佔 55.3%，攻佔第一名。緊接著是成為鴻海子公司的夏普（Sharp）佔 12.5%，

超越 SONY 的 11.1%、富士通（Fujitsu）的 6.9%、京瓷（Kyocera）的 6.7%

（如圖 1- 2 所示）。由此可見，日本本土手機製造商在日本國內市場，已經不

再具有優勢。 

 

 

圖 1- 2：日本國內市場智慧型手機市佔率（2016 Q3）；本研究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IDC Japan，2016，〈2016 年第 3 四半期 国内携帯電話・スマ

ートフォン市場実績値を発表〉， IDC Japan， 

https://www.idcjapan.co.jp/Press/Current/20161130Apr.html，檢索日期 2017

年 1 月 30 日。 

 

二、研究動機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我們可以得知，現在的日本手機產業，由於在全球朝向

智慧型手機發展的時候，「電信商主導模式」之下的日本手機產業，太晚轉換

產業的發展方向，導致現在整體手機產業的發展無法跟上國際的腳步。 

Apple
55%

Sharp
12%

Sony
11%

Fujitsu
7%

Kyocera
7%

Others
8%

Apple Sharp Sony Fujitsu Kyocera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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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卻能在過去的研究中看見許多，「採取外包形式之企業網絡」

的日本汽車產業在發展上成功的案例。而且許多學者都已指出此一企業間形成

合作網絡的模式，對於提高產業鏈中企業的生產效率、提升效益、降低生產成

本等有所助益。然而，日本手機產業的結構就如同汽車產業一般，電信服務商

將手機的生產製造外包給手機製造商；手機製造商作為供應商提供「商品」給

電信服務商進行販售。但是採行此一模式的日本手機產業，就目前產業發展現

況看來卻是面臨瓶頸、形成加拉巴哥化，無法在國際市場上生存。 

是以，本研究將以日本手機產業作為研究個案，藉由爬梳日本手機產業的

發展歷程，探究該產業之企業間網絡關係發展之歷程，進而解析為何日本手機

產業如同日本汽車產業採取外包形式進行發展，但其最終並沒有像日本汽車大

廠 TOYOTA 等品牌一樣在全球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此外，是何種因素讓日

本手機產業得以形塑出其企業間的網絡關係？本文將依循此一方向，逐步釐清

其發展脈絡並描繪出日本手機產業之企業間網絡關係，以及企業網絡關係與目

前日本手機產業面臨瓶頸之關聯為何？即為本文之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希望達成之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爬梳日本手機產業的企業網絡關係之發展歷程 

2. 探究日本手機產業的企業網絡關係形成之背景因素 

3. 依時序描繪各時期日本手機產業的企業網絡關係之結構 

4. 解析每一時期企業網絡關係之結構的形成因素或轉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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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文將會探究日本手機產業的企業網絡

關係形成之背景、企業間網絡關係發展之結構，及其形成之因素或轉變之意涵。

本文針對上述研究動機整理以下幾點研究問題： 

1. 在日本手機產業發展之歷程中，何種因素讓日本手機產業得以形

塑出企業間的網絡關係？  

2. 日本手機產業的企業網絡關係有何異於其他產業之處？ 

3. 在長達數十年的發展歷程中，日本手機產業的企業網絡關係是否

有任何轉變？ 

4. 呈上，是何種背景因素觸發它產生變化？ 

5. 此一轉變對日本手機產業而言有何意涵？ 

 

表 1- 2：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表由作者自行繪製。 

 

研究目的

•爬梳日本手機產業的企業網絡
關係之發展歷程

•探究日本手機產業的企業網絡
關係形成之背景

•依時序描繪各時期日本手機產
業的企業網絡關係之結構的界
限。

•解析每一時期企業網絡關係之
結構的形成因素或轉變的意涵

研究問題

•該產業的企業網絡關係有何異於
其他產業之特色？

•何種因素讓日本手機產業得以形
塑出企業間的網絡關係？

•該產業的企業網絡關係是否有發
生任何轉變？

•呈上，是何種背景因素觸發它產
生變化？

•此一轉變對日本手機產業而言有
何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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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一、研究方法 

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主要可劃分成「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與「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兩種研究方法，兩種方法代表著不同的

研究途徑與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量化研究是以統計、數學等方式分析，研究

者透過分析結果去進一步解釋、探討某一社會現象。質化研究不是以統計或數

字來進行測量，而是依據多元化、多面向的資料，相互交叉分析來增強研究的

信度及效度。而在產業的研究中，搜集這些資料的來源有很多種，包含了政府

單位的出版品、相關研究機構的調查報告、相關學術或產業期刊、新聞報導、

公司正式或非正式資料、網站資料、訪談與田野調查等等來源。 

由於本文主要是以日本的手機產業作為研究的個案，以日本手機產業的結

構為中心，分析呈現其產業網絡關係的發展特色及其發展上面臨之界限。因此，

本文是採取質化研究作為研究之方法。 

而在質化研究的眾多方法中，本文將使用「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

兩種進行研究。以下將分別說明本文如何使用上述之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

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精準地掌握

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

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

文獻資料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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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

閱覽與整理（ Reading and Organizing ）、描述（ Description ）、分類

（Classi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朱柔若譯，2000）。 

本文主要是以日本手機產業作為研究個案，探討日本手機產業的網絡關係

之特色及其發展上可能面臨之界限。因此，本文欲先從檢閱企業網絡相關研究

的文獻資料著手，爬梳整理企業網絡的分類，再描繪日本手機產業之網絡關係

及其特色。另一方面，本文亦會閱覽整理日本手機產業的發展歷史，探討其產

業結構及網絡關係形成的脈絡、歸納目前發展現況與面臨何種瓶頸。 

在日本手機產業相關文獻的部分，藉由檢閱日本手機產業研究之相關專書、

市場調查、新聞報導，以及日本手機製造商及電信商自行公布之報告書，摘要

描述各文獻中關於日本手機產業發展歷史、發展現況之內容、論述。最後將論

述結合相關市場調查、手機製造商、電信商所提供之數據，詮釋研究課題的分

析結果。 

另外，在企業網絡相關文獻的部分，由於自 1980 年代以來，企業網絡化

的現象即開始受到關注，且有許多學者專家著手進行研究，逐步發展形成「企

業網絡理論」。而本文會藉由閱讀企業網絡研究之相關論文、期刊，期能梳理

歸納出「企業網絡」之定義。再藉由以往日本產業之網絡關係相關文獻中確立

的企業網絡之樣貌，結合研究個案之分析結果，呈現日本手機產業網絡關係之

發展特色及其發展上面臨之界限。 

 

（二）個案研究法 

根據社會工作辭典（2000）的定義：「個案研究」是指「以某一個社會單

元作為一個整體所從事的研究，而所從事研究之單元可能是一個人、一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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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團體、一個機關、一個社區、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其所採資料原始與

次級的均可，惟必須依賴歸納、分析、問卷、會談來定取拾捨，由於具有詳盡

深入的功效，所以能提出具體而又有效的處理方法（潘淑滿，2003：246）。在

採取個案研究法時，研究者會以具有代表性的個別團體作為對象，仔細的分析

樣本的資料，預期從中獲得結論，再概括至母群體（王文科、王智弘，2011：

429）。 

誠如前述，日本在手機發展的歷史上，樹立一個特殊的指標。首先，日本

手機產業在全球手機發展初期，不論是在功能創新或者是通信技術，皆對全球

手機技術之發展注入日本獨到的思維。再者，日本手機產業採行的商業模式，

即「電信商主導模式」，有別於世界各國多數採行的「手機製造商主導模式」。

且，日本手機產業卻在全球手機產業轉向發展智慧型手機之際，未能及時跟上

轉換的腳步。因此，筆者將以日本手機產業此一獨特的發展模式作為本文之研

究個案。 

本研究將會梳理日本手機產業之發展歷史，歸納日本之「電信商主導模式」

建構之脈絡，並著重觀察日本在全球手機轉向發展智慧型手機之際，日本的電

信商及手機製造商有何反應或作為，以探討「日本手機產業之網絡關係」對於

產業發展在轉型之際會展現出何種決策模式、帶給整體產業何種影響。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依照如下圖 1- 3 所示之研究流程進行。本研究以整理相關文獻，

了解日本手機產業的發展歷程及發展現況，以及其企業間網絡關係的結構形成

之背景脈絡。並進一步透過分析此一網絡關係之發展脈絡、歸納整理各時期之

網絡關係結構、了解各時期間企業網絡關係是否有何變化，其轉變背後呈現之

意涵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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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研究流程（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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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目的是在整理與論文主題相關的文獻與理論，提出適合本研究的觀

點 。  

 

第一節 日本手機產業 

 

日本手機產業雖然曾為全球手機產業之領頭羊，帶動手機技術之發展，但

是由於日本手機在早先特立獨行，反而致使其走上一條孤獨的道路。而且，面

臨全球手機產業轉向發展智慧型手機之際，日本卻也忽視變革的潮流，致使日

本手機產業先是從海外市場逐步消失，直至日本國內市場也漸漸被海外手機製

造商給占領。 

而日本手機產業由盛轉衰之現象，也有許多學者關注。例如：林信行

（2007）針對日本國內市場的發展現況，提出 iPhone 帶給日本手機產業的衝

擊有二：一是 iPhone 的設計是一有別於以往的手機設計，不論是外形、觸控

面板，還是軟體系統都與日本的折疊式手機有很大的差異。此外，有別於日本

手機產業的「電信商主導模式」，美國是「手機製造商主導模式」，而且 

Apple 還是軟體硬體一手包辦的手機製造商。當這樣一艘黑船在 iPhone 3G 推

出後，駛入日本手機市場，隨即改變日本國內手機市場長期以來以國產手機為

主的生態系統。 

丸川知雄，安本雅典（2010）認為，日本手機市場乃是全球手機產業中的

「亞種」，屬於垂直封閉型式。以往指稱日本手機產業形成加拉巴哥化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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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手機通訊標準採 PDC（Personal Digital Cellular）通信方式6，而全球採行

的是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通信方式7，因此，日本

生產的手機與海外各國的通信方式不相容（技術標準決定論）。然而，在進入 

3G 世代後，此一通信方式不相容的問題已被消除，技術標準決定論也不再具

有說服力，然而日本手機在海外的市佔率仍舊持續減少、日本手機製造商接續

從海外市場撤出。 

然而，丸川，安本認為在 3G 世代後，能解釋日本手機在海外市場失敗的

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手機製造商在日本國內所生產之手機之特殊性。在日本國

內製造之機型搭配的功能多數在海外無法通用，因此無法在海外銷售。另一方

面，日本手機產業之商業模式有別於海外市場。在日本國內手機製造商只需接

收三間電信商的訂單、製造產品、交貨即能確保完成銷售。然而，在海外市場，

手機製造商必須自行將產品賣給消費者，或者必須一一向多家電信商談買賣。 

小林崇秀（2016）分析日本手機產業中電信商與手機製造商間交易關係之

結構在不同時期之變化。在 3G 時代前，由於手機製造商須依照個別電信商要

求進行製造生產。與越多電信商合作需要付出的開發成本越高（由於各家電信

商皆要求產品特殊性、差異性，因此其投入生產的專用性投資較多、生產的零

件通用性不高）。因此，對於手機製造商而言，無法同時進行太多機型的製造。

於是，手機製造商多選擇與其關係性較強的電信商進行買賣。例如，  NTT 

docomo 跟 NEC、Panasonic、富士通（Fujitsu）、三菱電機。進入 3G 時代後，

尤其是 iPhone 進入日本市場後，明顯地功能型手機的數量開始降低，智慧型

                                                 

6 PDC（Personal Digital Cellular）是一種由日本開發及使用的 2G 行動電話通訊標準。 

7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1980 年代初，第一代

行動電話技術開始應用，當時存在眾多互不相容的標準，用戶的手機無法在其他標準的網路上

使用，造成很大的不便。由於這個原因，西歐國家便開始著手制定一個統一的通信標準，以便

能夠提供更多樣的功能和使用戶漫遊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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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的數量開始增加，然而日本有多家製造商無法適應市場的改變，相繼退出

市場。例如，2008 年三菱電機退出、三洋電機將手機部門賣給京瓷、2010 年

東芝、富士通以及 NEC、 CASIO、日立分別整合手機部門。在市場上手機製

造商數量減少之情形下，以往手機製造商與特定電信商進行合作之情況也發生

改變，手機製造商合作的電信商間數呈現增加之趨勢。以往功能型手機的時代，

合作的電信商間數為平均 1.39 間，到智慧型手機時代增加為 1.88 間。而這樣

的改變，亦顯示日本手機製造商在企業網絡結構中的關係權力增強。 

除此之外，現有可取得之文獻中關於日本手機產業的研究，多數是屬於日

本國內市場的消費者行為之研究，探討日本國內市場手機市佔率由國產轉向海

外手機、消費者選擇手機的考量因素等。雖然，在探討日本手機產業為何衰退

之研究中，多數會提及日本之「垂直整合模式」、「電信商主導模式」等原因，

但關於企業網絡關係之研究卻不見有人以日本的手機產業作為案例，因此，筆

者想藉本研究以日本手機產業作為研究對象，從企業網絡關係的視點出發，探

討企業網絡關係在日本手機產業之發展歷程中呈現何種結構，企業與企業間的

合作關係為何。 

 

第二節 企業網絡 

 

「網絡」所指的是  network 而非  internet 。網絡式組織（ network 

organization）經常與電腦網路或使用電腦媒體通訊（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的組織混在一起而分不清楚。前者與企業組織型態有關，

以「網絡」稱之，後者為網路化組織，與企業生產工具有關，以「網路」稱之

（羅家德，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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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Network）的觀念來自於社會學，用以描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經濟行為的核心乃是植根於社會交換關係，企業間的網絡組織形成原因與形式，

建構企業網絡後對網絡內成員與網絡的外在環境影響，均為近年來學者關注的

議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電腦技術、通信技術與網路技術不斷地普及，人們

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政治、經濟全球化等環境

的變化，市場環境的不確定逐步增加，供需矛盾不斷加劇，越來越多的企業意

識到僅靠自己的資源和能力已經不足以適應快速的變化。知識、資訊成為企業

競爭優勢的來源，企業網絡的概念便應運而生。競爭已不再是單個企業之間的

競爭，而是企業網絡之間的競爭。於是，自 1980 年代以來，企業網絡化的現

象即開始受到關注，且有許多經濟學、社會學的專家學者開始著手進行研究，

而「企業網絡理論」便於 80 年代中後期，在個體經濟學中逐漸形成並迅速發

展起來的一個領域。 

 

一、網絡的定義 

Thorelli（1986）定義網絡是具有長期關係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組織，組織間

建立的關係，既非透過市場機能的關係，也不是在同一正式組織結構下的官僚

階層關係，而是介於兩者之間。他認為，網絡是由許多位置（position）與連結

（links）所組成的。位置代表的是廠商、家戶單位、策略事業單位、產業公會

等其它型態的組織所組成；連結則是指這些位置間的交互作用，包括經濟績效、

技術移轉、know-how 及專業的擴散、信任的創造及正當性的流動。 

Jarillo（1988）認為網絡是組織間形成的長期關係，網絡連結有其目的，在

使網絡內組織面對外部競爭者時，能保有自身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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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ll（1990）認為網絡是介於市場和層級統治間的一種混合交易形式。

此種交易形式傾向於社會化，重視依賴關係、相互利益與商譽，而較少以正式

的權威結構來引導。  

Snow, Miles, and Coleman（1992）認為網絡組織是市場機能的正常運作，

促成一些企業組織群集與整合連結，非如傳統組織之上「命令」或「權威」形

式而整合形成的企業連結。  

Larsson（1993）在研究了組織間關係理論之後，建議用市場，企業網絡等

組織間協調和科層的三級制度框架替代傳統的市場與科層兩級制度框架，並遵

循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 Alfred Chandler（1977）把市場和企業科層分

別稱為“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Visible Hand）”之隱喻，形象地把組

織間協調（企業網絡）稱為“握手＂。 

吳思華（2000）將網絡定義為介於市場與內部組織間一種混合的交易形式，

且是一群獨立運作且相互依賴的實體，在經濟交換過程中，維持長久的互動關

係。實體間具有專業分工、資源互補的現象，並藉由此網絡獲取資源、改善競

爭地位。 

司徒達賢（2001）認為，網絡是指各種企業活動或從事企業活動的組織。

除了以所有權來徹底連結或是以純粹市場交易來分工合作兩種方式外，其餘皆

可稱為網絡組織。而司徒達賢認為，依網絡型態，可分為產銷關係、中衛體系、

加盟連鎖、集團企業、策略聯盟，或是企業與家族和政治團體間的關係，都屬

於企業網絡之範圍內。而「以所有權來徹底連結」，是將所有活動透過所有權

的歸屬，歸納同一組織於指揮體系中；「純粹的市場交易」是大家經由市場來

進行買賣，雙方無須彼此認識，也無長期交易與合作關係。除了此兩種關係外，

其他商業活動，都屬於某種類型的網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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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整理多方學者提出之網絡的定義，將企業網絡定義為：「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組織，在策略目標的考量下，彼此之間具有專業分工、資源互補的現象，

所形成的非正式或正式的合作關係。」 。 

 

二、網絡的特性與形成原因 

（一）網絡的特性 

Thorelli（1986）提出網絡的特質，包含以下幾點： 

1. 網絡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所建構的長期關係。  

2. 組織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規模經濟、專業化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

因此專業分工的結果將產生網絡關係。  

3. 在網絡關係中，位置與連結是重要的概念，因此權力、影響以及信任

是效率之外的重要變數，簡單來說，網絡是一個政治性的有機體。 

4. 網絡關係應納入策略的規劃之中，並將之視為單一組織來進行網絡間

競爭的策略思考方向。  

 

（二）網絡形成的原因 

關於企業網絡形成的原因，有交易成本、資源基礎、社會資本、資源依賴

等四種不同觀點。交易成本觀點認為，企業網絡的成因在於能有效地降低交易

成本，在交易成本不是高到需要層級控制，或是小於內部化的成本時，企業網

絡則具有其存在的意義；資源基礎觀點認為，許多資源為企業所專有，而且難

以移轉與模仿。如果透過企業間的合作，就可以取得彼此的核心能力，並創造

出彼此的加乘效果；社會資本觀點指出，組織間會因為有共同的使命感，或在

既有的社會規範、價值觀和信仰而形成一個網絡或分工的合作關係；資源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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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認為，由於資源的稀少性，沒有企業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為取得外界環境

的資源，企業必須與外界環境建立連結關係，以取得所需資源。 

Pfeffer and Salancik（1978）的「組織資源依賴論」認為在資源有限下，沒

有組織能自給自足，為取得外界資源，組織必須與外界環境建立連結關係，以

取得所需資源；當組織需要的重要資源被其他組織所控制時，組織必須藉著與

其他組織建立關係以降低資源減少的危機。Pfeffer and Salancik 也認為專業化與

分工日益細密，相依性就高，若組織自給自足程度高則相依性就愈少。決定組

織依賴其他組織的三個重要因素為： 

1. 資源的重要性 

此可由資源交換的相對規模與資源關鍵性兩構面看出資源的重要

性；以資源的用途、投入與產出來看對該組織的重要性。 

2. 支配或使用能力 

對其他組織所擁有資源的支配或使用能力，是權力的主要來源，

尤其當資源稀少時，此種能力愈重要。  

3. 資源控制的集中度 

當資源被少數幾個組織控制時，愈易造成組織對資源控制者的依

賴。  

由此可知，網絡可使產業中成員分享稀有資源，就個別組織而言，組織需

管理其他相關組織的關係，或是與其建立長期關係，而形成策略性網絡，或是

掌握其他相關組織所必須的資源，以促使其他組織加深對該組織的依賴，進而

提升自己權力，如此能使企業經營成功。  

Snow, Miles, and Coleman（1992）認為以往的大型垂直整合的企業在面對 

80 年代激烈的環境變動之下，已無法在兼顧效率及效能之競爭壓力下生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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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組織的扁平化及專業化便應運而生。其對於網絡組織的形成原因提出了較為

總體性的看法，分述如下：  

1. 全球化的影響 

(1) 強而新的競爭者，出現在產業價值鏈包含上下游的各個階段

上。 

(2) 在多數的經濟體系裡，競爭降低了各種可能的利潤。  

2. 技術革新與技術移轉的影響 

(1) 使產品生命週期更短。 

(2) 使進入障礙更低。 

(3) 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兼顧。  

3. 法規的解禁 

(1) 法令與政治的變革，帶來不確定性，也加劇了競爭。 

(2) 公營事業民營化。  

4. 改革中的勞動人口變項 

(1) 全球的勞動人口變得更具可移性。 

(2) 勞動人口成熟且多元化，但教育與訓練卻較差。  

5. 通訊與電腦科技的影響 

(1) CAD/CAM 及其它先進製造技術的發明。 

(2) 社會與政治更加自由化。 

(3) 更快、更低成本的運用通訊與電腦科技。  

企業為了應付上述新的環境變化而採取的活動，便自然地形成網絡結構。 

吳思華（2000）認為企業是一個追求利潤的經濟體，因此，事業網絡體系

的形成必定有經濟效益，而其形成原因有如下幾點： 

1. 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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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形成網絡關係後，往往能降低整個體系的生產成本，這項

成本的降低主要基於以下幾個原因： 

(1) 規模經濟利益與學習效果的發揮 

事業網絡體系形成後，透過專業分工，可以使每一個企業的

固定投資不重複，更容易發揮規模經濟的效益。同時，每一

個廠商專攻本身擅長的活動，可有效發揮學習曲線效果，降

低生產成本。 

(2) 範疇經濟利益的擴大 

不同生產階段或產業的成員間，若存在共同的核心技術，經

由已形成的網絡體系，可以促成該項投資的共享，擴大資源

的應用範圍，實現範疇經濟效益。 

(3) 交易成本的降低 

事業網絡體系形成後，透過彼此間的互動與關係的連結，增

進彼此的了解與信任，可以簡化交易活動、降低交易過程中

的各種成本 

(4) 網絡經濟利益的實現 

網絡經濟利益是指綿密的網絡建構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這項

利益的存在近年已被學者承認，而逐漸與「規模經濟利益」、

「範疇經濟利益」齊名。網絡利益的大小和網絡關係的建構

成指數關係。  

2. 分散風險 

網絡內之企業彼此間仍是獨立營運的企業個體，所以具有相當大

的彈性。當環境的壓力過大時，各個企業可以配合本身的條件，

迅速的調整營運範疇、重組資源，使企業的營運風險大幅降低。 

3. 有效取得關鍵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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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網絡體系形成後，由於彼此間長期往來所建立的了解與信任，

較容易取得關鍵資源。 

4. 提高競爭地位 

企業透過網絡聯絡形成集體力量，合作開發新產品、進行產品的

改良，或提供顧客的整體服務，均有助於企業在市場競爭地位的

提升。  

由以上學者對網絡形成的看法，可歸納出網絡形成的動機有下列四項:  

1. 反應外在環境。 

2. 資源整合互補。 

3. 市場互利。 

4. 分散風險。  

 

三、網絡類型 

Snow, Miles, and Coleman（1992）將網絡分成三種型態：內部型、穩定型

和動態型。  

1. 內部型網絡  

內部型網絡公司擁有與特定商業相關的大部份資產，目的在掌握創新及市

場利益，因而不對外尋求太多支援，但管理者所掌控的資產，受到市場的價格

機能影響，因此，能促使內部單位不斷地尋求創新，以改善其績效。內部型網

絡若欲妥善的運作，需要內部各單位與外部相同組織單位進行互動，以獲得實

際物價，供內部各單位交易之參考。妥善規劃的內部型網絡，可以降低資源的

重複性，縮短對市場的反應時間，並使全部的資源做整體性的充分利用。但是

容易為組織內的政治（politic）所危害，而無法反映出真實的市價，導致不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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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結果。當企業發現其很難再創造出新的供應商組合，且不願冒完全的自給

自足所可能產生缺乏彈性的風險時，可以採內部型網絡。 

2. 穩定型網絡 

在穩定型網路中，資產被幾家公司所擁有，但是專注在特定的商業上，採

部份向外尋求支援的方式，藉此將彈性引入產業價值鏈中，通常由一群的廠商

圍繞一個較大的核心廠商，來供給其投入或者配銷其輸出，是一個類似中衛體

系的概念。穩定型網絡將其資產所有權與風險分散到各個獨立的廠商。景氣不

好時，「母公司」必須確保其家族中「小成員」能夠平安度過。穩定型網絡可

獲得可靠的供給或配銷，及密切配合的排程與品質要求，但相互依賴會喪失某

些的彈性成本。效率導向的穩定型未來將成為成熟、健康產業的主要網絡型態。  

3. 動態型網絡 

在動態網絡中，有一個確認的領導公司與擁有部份資產的其它公司所組合，

領導公司一般依靠的是核心技能，廣泛的向外尋求支援，並組合各廠商的資產，

以因應快速、不連續的競爭環境。 

動態型網絡兼具有專業與彈性。若經紀人能迅速組合網絡上每個具有特殊

專才的單位，便可以得到最快的反應力，但是容易有廠商供給品質不穩定的風

險、臨時找不到所需的專才、專利或技術被非法私用等現象。 

動態型網絡適用於下列的環境：很多競爭者的環境、市場壓力大、生存需

要仰賴專業的領導地位、設計與生產週期短到足以防止會因價格下跌而受到影

響、專利權受到法律保障。在未來有停滯危機的成熟產業、新產品發展快速與

市場需求無法預估的產業，將會採用動態型網絡的型態。  

吳思華（2000）於「策略九說」中認為台灣企業實務中常見的產業合作網

絡，從學理的觀點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 人際核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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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網絡體系中，各個事業主持人基於血緣、鄉親、朋友的關係，自然形

成一個網絡體系，體系中的各個事業，在資金借貸或投資方面經常相互支援。

國內傳統常見的集團便屬於此種類型。  

2. 產品核心型  

某些產品在其生產過程中，需要非常多的零配件組裝而成。以汽車為例，

任何一個企業均不可能單獨生產全部的零配件，自然便形成一個網絡體系，進

行專業分工。過去多年來政府大力推動的「中衛體系」，主要便是此種類型。  

3. 顧客核心型 

顧客有時在某一特定時間、地點，同時需要許多不同的產品或服務，為了

滿足顧客的需要，企業間自然形成一個合作網絡，共同為爭取顧客而努力。 

4. 地域核心型 

某些企業因在同一個地方設廠或開店，彼此間基於某些共同利益，自然形

成的網絡關係。例如：傳統的加工出口區或是新竹科學園區中的各家廠商，均

是典型的以地域為核心發展出來的事業網絡體系。  

5. 活動核心型 

活動核心型是指，企業價值鏈中的某一個價值活動，和同業相同的價值活

動形成聯合或聯結的關係。目前流行的策略聯盟，則是以採購、研發、行銷、

通路、資訊等各個價值活動為核心，所發展出來的企業間網絡合作體系。  

6. 網絡核心型 

當產業合作網絡發展至某一程度之後，為了更有效實現網絡的經濟利益，

網絡本身通常會形成另一個獨立營運的事業。這些企業沒有固定的產品、沒有

固定的顧客，也沒有固定的生產方式與供應商，它所依賴的完全是辛苦建構起

來的綿密網絡關係，彈性而又有效率的組合出各種不同的商品，來滿足顧客不

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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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的企業網絡 

（一）日本的企業網絡 

日本的企業網絡伴隨著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日本的興起，受到相當程

度的關注。由於日本的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基於企業

本身擁有的資源有限，再加上外部環境的影響，企業必須透過與網絡夥伴之間

緊密的合作與資源的互補，才能夠在嚴峻的環境中尋求發展與生存的契機。所

以企業間的網絡關係，不僅對於企業的經營有直接影響，同時也會形塑產業的

網絡結構。 

而網絡結構就是企業與上下游業者以及利害關係人之間所構成的網絡關係，

成員之間透過各種方式來維繫彼此之間的關係。楊農（2001）以日本企業網絡

為參照，利用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從組織結構、交易的穩定性、專用

性投資等方面比較了日本和歐美企業戰略合作關係的本質和趨勢。並指出日本

企業的競爭力極大部份源自其獨特的企業間的長期交易關係，並認為日本企業

之間長期關係契約構成的戰略合作網絡乃是日本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核心。 

羅仲偉， 馮健（2007）以豐田汽車作為案例，分析其生產方式中提高企業

網絡中技術創新能力和企業績效的知識共享機制。認為日本企業網絡拓展了企

業學習的來源，促進了知識在網絡內的共享以及進一步的創新，因而在一定的

條件下具有很高的效率。 

曾來斌（2008）以索尼化學公司為研究對象，探索企業網絡特別是日本企

業網絡的形成、特點、運作模式以及在全球化經營背景下如何利用網絡關係來

發展跨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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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小彬（2005）認為，日本汽車、造船、機床、家電等行業的大企業在二

戰後能夠迅速崛起的一大原因是：日本一些企業集團採取外包制，連結了一批

長期合作的中小企業，例如，松下公司有 1500 多個外包企業，這些企業與松

下沒有產權關係，但會為松下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零部件。 

Gerlach（1992）甚至將日本企業的戰略合作稱之為聯盟資本主義（Alliance 

Capitalism），認為立基於長期社會關係的網絡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

而 Dore（1986）則稱之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可以看

出日本此一企業間長期的合作關係形塑出了日本的企業網絡，而企業網絡對於

提升日本產業競爭力之作用是備受肯定的。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產業面對經濟環境的變化也必須在戰略上做出改變。

針對這一方面，秦儀（2004）整理了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以及相關批判波

特理論之論述後，歸結出「日本的弱點在於忽視了創新的重要，在高科技產業

中顯現出對產品新概念把握之不足，設計水準明顯低於美國，進而整個產業表

現都弱於美國。而創新正是戰略的核心本質，在新的動態的變化環境下，日本

企業顯得不夠重視戰略，變革動作遲緩，競爭力嚴重受損。」。由此可以得知，

產業變革速度遲緩可能是日本企業網絡對於產業發展上的限制。此一部分筆者

在研究動機中也有提及，日本手機產業在面臨全球手機市場轉向發展智慧型手

機之際，由於轉換速度過慢，導致日本在智慧型手機的發展上落後，影響後續

產業競爭力。此處的論述恰巧與前面「企業網絡有助於促進網絡內知識的共享

與進一步的創新」之論述相違背，對此，筆者認為日本手機產業之企業網絡可

能與其他產業不同。 

另外，劉仁軍（2006：91, 97）指出企業網絡可分為契約型和關係型兩大類。

而隨著經濟發展，企業網絡會由關係型轉向契約型。然而，日本的企業網絡卻

是由契約型轉向關係型。企業網絡曾經是日本企業成功戰勝歐美企業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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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 1980 年代後半起，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日本的

企業網絡從契約型轉向了關係型。 

此外，這樣的關係型企業網絡也受到歐美國家的批評，認為日本市場具有

極大的排外性，其主因即是日本普遍存在的關係型企業網絡阻礙了歐美產品進

入日本市場。此一特點，誠如筆者在研究背景所述，日本的手機產業之進入關

鍵即在於與日本的電信服務商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只要願意依照電信商要求

製造出產品，就能進入日本市場。 

 

（二）日本企業網絡的類型 

1. 資本、股權的網絡  

日本企業制度主要以公司制為主。日本公司的股權結構是以法人持股，特

別是以法人相互持股為特徵，公司大部分股份主要控制在金融機構及實業公司

這一類法人手中。因此，日本公司又有“法人資本主義”的別稱。 

一般來說，日本的中小企業資本所有權結構仍然以個人為主，法人持股率

較低。當中小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單靠個人或家族資本不能滿足企業的擴張

時，銀行或其他法人持股的比例則會相應上升：一旦法人持股比例上升，法人

大股東很快就控制了企業。因此，法人資本主義所有制主要在日本的大公司及

公開上市的股份公司中較為普遍。在上市公司中，個人股東持股率低，法人股

東持股率則高達 70% 以上。 

由於日本的企業融資主要依靠以銀行貸款的間接融資為主。因此，企業必

須和銀行建立密切的聯繫。在日本一般把在某企業接受貸款中居第一位的銀行

稱為該企業的主銀行，當企業經營遇到危機時主銀行必須採取救助措施。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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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在向企業提供貸款的同時又持有大量企業的股權，銀行往往是很多企業的

大股東。這就形成了所謂的“主銀行”體制。 

一般來說，股票佔有的基本方式應該是單向持股，但是在日本法人持股卻

經常採用相互持股的方式。究其原因，在於：（1）法律的不同。由於法人持股

容易形成壟斷，西方各國對此都在法律上加以限制，但是在日本法律對相互持

股幾乎沒有什麼限制，它使法人相互持股在日本得以實現。 （2）歷史上看，

日本企業組織上有財閥體系的傳統。 

正是由於日本企業法人間相互持股，“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採取大家

抱團的方式以及銀行財團的股權控制，使日本企業間形成了一個個關係密切的

企業網絡，形成了比一般企業更為穩定、持久的長期合作關係。 

日本企業這種特有的法人相互持股的制度有益於企業之有效管理。由於法

人相互持股，日本公司中的經理人擁有高度的經營自主權，普通股東在經營權

利的形成及維持方面基本起不到控制作用。但是經營者不能因此漠視股東利益，

尤其是大股東的利益。一旦企業的經營出現問題，法人股東將從維護股東權利

出發進行干預，法人股東將聯合起來罷免或更換企業的經營者。因此，與美國

公司股權分散所形成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經營者成為公司權利主體不同，

日本企業由於採用法人相互持股制度，經營者在享有高度自主權同時也受到來

自法人股東的有效監督及約束。它既維護了所有者的權益也保障了企業長期穩

定地發展。基於此，日本公司一向重視市場佔有率及新產品開發等長期投資，

這與美國公司把提高股價作為經營目標有很大的不同。 

2. 生產環節的分包、外包制 

企業分包、外包制度，即日文中成為“下請（したうけ）”的分工生產體

制。實際上就是企業間圍繞某種特定產品的生產而形成的以大型企業為核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 

 

眾多中小型企業為外圍的長期關係網絡的制度。這種外包制度是日本企業的一

種典型的組織形式，在日本的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分包、外包制度發源於二戰期間，當時日本戰備物資的需求急劇上

升，大型的製造商無法在短時間內憑借其自身力量來滿足，因此利用中小企業

的力量來補足剩餘的需求。大的製造商將業務發包給中小企業而成為發包商，

中小型企業被有序地組織起來充當承包商，這樣產能才得以迅速擴張。 

趙小彬（2005）認為，日本汽車、造船、機床、家電等行業的大企業在二

戰後能夠迅速崛起的一大原因是：日本一些企業集團採取外包制，連結了一批

長期合作的中小企業，例如，松下公司有 1500 多個外包企業，這些企業與松

下沒有產權關係，但會為松下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零部件。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日本經濟持續維持著高速增長，分包、外包制在其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內容也發生了變化，發包企業為了應對日益複雜的生

產任務及產品更新速度的加快，逐步將生產和開發活動的一部分移交外部組織，

使得承包企業轉變成長期配合的生產商和系統零組件供應商。系列性的分包、

外包使得發包對象更加集中，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對特定發包企業的依賴度

也開始上升，承包企業也因為學到了配合生產和系統組建製造所必須的各方面

技術而提升了自身的發展，雙方從共同解決問題，議定價格、質量、交貨、設

計、生產管理等持續改善而產生的加乘效應中均有獲益，長期性契約關係得以

迅速普及。 

以豐田汽車公司為例，豐田公司將汽車整體組裝配件分包給 168 家一級承

包商，這些一級承包商轉而將汽車專用零件分包給 5437 家二級分包商，這些

二級分包商又將分離出來的零件分包給 41703 家三級承包商，這樣依照層級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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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來的分包系統將複雜的生產技術和工藝過程層層分解，從而大大緩解了豐

田公司生產和控制的壓力。 

3. 產業集群 

產業集群（ Industry Geographic Clustering）通常又被稱作企業集群

（Enterprise Clustering），企業族群等，此一企業網絡也頗受到各國學者的關注。

它是產業的空間聚集現象。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環境決定了特定產業的企業在

某個地區聚集以至於產生企業集群。企業集群就是依據專業化分工和合作關係

建立起來的，在某一個地理空間高度集中而形成的產業組織形式。集群內部的

各個企業分別進行專業化生產，可以獲得專業化的員工和供應商的支持，快速

交換和累積專業化的資訊、技術和管理知識，從而達到較高的生產率，因此產

業集群是一種有利於分工合作的企業網絡形式。 

4. 戰略聯盟 

戰略聯盟是指兩個或多個有對等實力的企業，出於對整個市場的預期和企

業總體經營目標、經營風險的考慮，為了達到共同擁有市場、共同使用資源和

增強競爭優勢等目的，透過各種協議而結成的優勢相長、風險共擔的鬆散組織。

根據麥可波特的描述，戰略聯盟是“企業之間超過正常的交易，但還沒有達到

合併程度的長期協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以及生產、研發和行銷活動的日益全球化，企業在

上述方面的長期合作越來越多，形式也越來越豐富。很多企業透過戰略聯盟來

共同完成高科技產品的開發，以合資形式聯合生產，共享資源，互相學習，進

行核心能力的互補。戰略聯盟作為一種全新的現代企業組織形式，被許多企業

家視為企業發展全球戰略最迅速、有效益的方法，已經成為現代企業提高國際

競爭力的有效形式，被稱作“世紀末最重要的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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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來強調團結合作企業文化的日本，企業戰略聯盟的案例不勝枚舉。其

主要內容為： 

(1) 技術合作的聯盟 

技術創新對每個企業來說至關重要，然而當今產業界研發活動的規模越來

越龐大，研發費用越來越高昂，與之對應的是隨之而來，越來越大的失敗風險。

基於分享專業化知識、分擔巨額費用、共同承擔風險的考慮，越來越多的公司

考慮和競爭對手合作共同開發新技術標準或產品。比如索尼和松下共同開發、

制定用來取代 DVD 的下一代媒體記錄格式 Blue-Ray（藍光）光碟及其技術標

準。有意思的是“藍光”光碟正是擊敗了由東芝、日立聯合開發的 HD-DVD 

格式。在這個案例中，傳統的企業競爭已經不再是單一企業對企業的競爭，而

是一個企業戰略聯盟與另一個聯盟的競爭。 

(2) 生產合作的聯盟 

聯盟雙方在生產環節上進行長期的合作，一般發生在大企業和小企業之間，

這個小企業有產品或生產計畫，卻沒有足夠資金投資。尤其是在產品風險較大、

收益不確定時，生產聯盟就有可能產生。實行生產聯盟的優勢在於：a. 可以更

大規模利用手中現有的生產性資源；b. 分散了由創新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c. 

使創新性的生產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實行規模化生產；d. 以生產聯盟代替產品

的流動。 

(3) 共享行銷通路的聯盟 

表現為聯盟的一方透過對方的銷售通路銷售產品，或者雙方互相共享對方

的銷售通路。共享行銷通路的聯盟可以使聯盟企業以較小的行銷成本建立一個

高成效的行銷通路，特別是在陌生的市場中。例如，日本輪胎製造商橫濱橡膠

公司（Yokohama Rubber），東洋輪胎公司（Toyo Tyre）和美國大陸輪胎公司

（Continental Tyre）、通用輪胎公司（General Tyre）締結了銷售聯盟，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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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輪胎公司和大陸輪胎公司在其行銷通路中經銷日本輪胎公司的產品。同時

在日本，美國的輪胎公司也可以利用日本輪胎公司的行銷通路來進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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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個案發展背景探討 

 

檢視 NTT docomo 公司的歷史，就如同回顧日本行動通訊的發展一般。在

日本這個行動通訊普及度極高的國家，在其行動通訊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不僅

皆能看見 NTT docomo 的身影，甚至可以說就是由 NTT docomo 帶領日本行

動通訊產業之發展。從一開始的傳統語音通訊業務，到後來推出行動網路服務

平台，帶領行動通訊業務跨入資訊通訊之階段。無論是服務或技術，NTT 

docomo 都有很卓越的表現。 

在日本，不論是電信電話服務、技術，還是終端機器製造之間的發展關係

可說是密不可分。而且電信服務提供者與終端機器提供者之間的發展關係自傳

統家用電話通訊服務時期起，就不斷地延續至現今的行動通訊服務時期，因此，

如果想要探究日本手機產業之發展，就必須從最傳統的語音通訊服務—家用電

話時期開始探討。 

 

第一節 NTTPC8主導時期 

 

一、日本電信服務事業之發展歷史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簡稱 

NTT）是日本最大的國有壟斷經營企業之一，其前身是由日本政府的電氣通信

省改組的日本電信電話公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Public Corporation ; 

                                                 

8 NTTPC 是日本電信電話公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Public Corporation，簡稱電電

公社），乃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簡稱 NTT）

之前身。文中為做出公社及株式會社兩個時期之區別，因而使用 NTTPC 來明確指稱日本電信

電話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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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TPC，簡稱電電公社）與日本國有鐵道公社和煙草專賣公社並稱為「三公

社」。1985 年 4 月 1 日，依據第 101 屆日本國會通過的「改革三本法案」

（《電氣通信事業法》、《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法》、《整備法》），日本

電信電話公社正式改名為「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日本的電信服務事業開始於 1869 年。同年 10 月 23 日，從東京至橫濱

的日本第一條有線電報線路工程竣工，象徵著日本進入了電信通訊時代，這天

也就成了日本電信電話紀念日。由於電信服務事業具有公共性、自然獨佔以及

技術統一之性質，因此日本的電信服務事業，自始以來即以國營事業之方式獨

佔經營，最初其隸屬於民部省的管轄之下，其後才轉由 1885 年成立之遞信省

來經營管理。  

然而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摧殘，日本近一半的電信設備遭受破壞，戰後電

話用戶只有 45 萬，加上遞信省管轄之業務龐雜，其中包含電信、郵政、儲金、

保險等事業，致使電信服務事業之經營效率低落，於是 1949 年 6 月 1 日，

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主導之下，遞信省改組，將郵務交由郵政省管

理，將電信服務業務轉至電氣通信省之管轄範圍內，由其專職經營。 

由於電信服務事業隸屬於政府機關管轄，是以事業資金受到國家財政之影

響導致擴充建設之必要經費難以適時取得，因此日本政府即有意將電信服務事

業改以公共事業體之形式經營，然而當時此一提案未能受到駐日盟軍總司令部

（GHQ）的認可，因而電信服務事業未能改制成功。 

直至 1952 年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日本脫離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

管制後，同年 4 月電信服務事業才得以改制為以公共企業體之形式經營。7 月 

31 日，《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法》被制定，依據《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法》翌日 8 

月 1 日，負責國內電話業務之「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成立，電氣通信省同時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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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曾銘深，1998）。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承繼過往國營事業單位的資源，壟斷

主導整個日本的電信電話事業的發展。另外，負責國際電話業務之國際電信電

話公司（Kokusai Denshin Denwa，簡稱 KDD）於 1953 年成立。於是，國內業

務由 NTTPC 壟斷經營，國際業務由 KDD 壟斷經營，電話通訊服務也開始在

日本普及。 

電電公社成立時的資本額為 182 億日圓，依據《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法》第 

5 條，是由日本政府全額出資，其組織內（如圖 3- 1 所示）設有「經營委員會」

由 5 名日本政府任命之委員所組成，為電電公社的最高決策機關，其下董事會

由總裁、副總裁、理事、監事組成。總裁則在經營委員會的決議方針下，負責

推動電電公社之事業營運（榊原英資，1979）。 

 

 

圖 3- 1：日本電信電話公社組織圖 

資料來源：榊原英資（19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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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電話機之發展歷史 

雖然現在的時代人手一機甚至同時擁有多支手機是很普遍的現象，但在電

信通話服務剛開始發展的時代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是因為當時還沒出

現輕薄短小便於攜帶的行動裝置，通話必須有龐大的電話機才能達成。另一方

面則是，當時的電信通話服務要價不斐，並非所有人都能夠使用，最一開始也

僅限於公家機關間的應用。因此，現在我們所見的行動電話、智慧型手機的發

展並非一蹴可幾，是透過多年的努力、科技通訊技術不斷地演進、以及小型化

機器製造技術的發展，才讓電信電話服務的媒介從最早的電話機演變成現在隨

身攜帶的行動電話。 

 

（一）船舶電話 

日本最早誕生的可移動式無線電話，是 1953 年 8 月由電電公社提供的港

灣電話服務，對日本行動電話歷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港灣電話又稱 

Harbor service，就如它的名字是以停泊在東京灣、大阪灣的船隻或附近航行中

的船隻為對象之服務。在當時港灣電話的租借費用為每天  2,600 日圓

（ITmedia, 2003）。在此之後，港灣電話又與其它的國內船舶電話整合，於 

1959 年 3 月起統一稱為「船舶電話」，服務範圍擴大至日本沿岸之所有地區，

距離沿岸 50 公里以內的船隻可與陸上固定電話，或船隻與船隻間皆可進行通

話。 

內航船舶電話9則於1964年 11 月起開始服務，並從 1969 年 10 月起，為

確保海上船隻及人身安全，每艘船隻設置的內航船舶電話皆被要求必須加裝保

安通訊裝置。然而此時的內航船舶電話服務中，船舶與陸地的通話還是得藉由

                                                 

9 陸上之海岸局與設置於船隻上的終端裝置間之通話，亦稱沿岸無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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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交換機的方式轉接，直至 1979 年 3 月才改為自動式的電話服務。而 

1996 年 3 月起，改為使用通訊衛星「N-STAR」的「衛星船舶電話」取代原

先的船舶電話，作為確保船隻安全運行、防止船難事故、乘務員與家人的聯繫

及旅客通訊需求之使用。 

 

（二）車用電話 

日本的行動電話服務始於 1979 年由電電公社所推出的車用電話，最初是

以於車內可使用的電話作為構想。1979 年 12 月，日本的大都市開始可使用 

800MHz 頻段的車用電話服務。其後，1983 年中小型都市使用之車用電話系統

被引進，1984 年汽車在日本全國的服務區域內移動時皆能使用車用電話服務。 

起初 1979 年車用電話服務剛推出時，其安裝在汽車後車廂內的終端機器

體積為 6,600 立方公分，重量高達 7 公斤。雖然它是一個可移動的裝置，但是

這個設備必須被固定在車內，即所謂的「車載型」裝置所以無法拆開單獨使用。 

 

（三）單肩式電話（車外兼用型車用電話） 

即使不是設置在汽車上也可以單獨使用的車載／可攜式兩用型車用電話，

在電電公社民營化後的 1985 年 9 月完成了 100 型的開發。名稱為「單肩式

電話」，重量約為 3 公斤，可以如同肩背包一般背於肩上隨身攜帶，是一款即

使離開車子也能使用的車外兼用型車用電話。然而，這款終端機器雖然變得可

隨身攜帶不受制於車體，但始終是作為車用電話形式之服務。 

 

（四）黑金剛 

對於 NTT 甚或是日本而言，車用電話服務可說是最早的行動電話服務，

而真正與車用電話服務分離的行動電話服務則開始於 1987 年 4 月。隨著這項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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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新服務的推出，NTT 亦開發出與該服務相應的第一支行動電話「TZ-802

型」外型就像黑金剛手機，其體積 500 立方公分、重量約 900 公克，並不是

款便於隨身攜帶的行動電話。然而，它成為當時行動電話專用的裝置，1987 年

成為名義上及實質上行動電話開始的年代。而後隨著行動電話的契約數增加，

NTT 也持續開發新型號的裝置，於 1989 年 2 月即推出新型裝置「TZ-803 型」

並在重量上達成僅 640 克的突破。 

 

（五）mova10（類比訊號摺疊型手機） 

行動電話的設計不斷朝著小型化、輕量化的方向發展著。到了 1991 年 4 

月，NTT 開發出超小型可攜式 mova（ムーバ）手機，就如同這項服務的名稱，

成為了真正便利可隨身攜帶的行動電話。另外，mova 的出現也對行動電話的

契約數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1989 年度 13 萬 2000 台，1990 年 26 萬台，但在 mova 推出的 1991 

年，達到了 53 萬台。mova 服務推出當時由 4 家手機製造商個別推出 1 款

“mova”裝置，平均體積約為 150 立方公分、重量約為 230 公克，比傳統機

型輕薄短小許多，當然也是當時世界上最迷你的機型。 

起初，這項服務的使用費用並不便宜，使用 mova 的初期費用包含保證金 

10 萬日圓、新契約費用 45,800 日圓，及租金加上線路使用之費用每個月必須

支付 17,000 日圓。直到 1993 年取消了保證金制度後，接著 1994 年行動裝置

才從租賃制度改為「買斷制度」、1994 年 4 月線路使用費調降至 1 萬日元以

                                                 

10 「mova」名稱來自於英文“movable（可移動的）”」的前四個字母，來表示超小型行動電

話的一大特色“方便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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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996 年才開始免除新契約費用，使用的費用才逐步調降（NTT docomo, 

2013）。 

 

（六）數位訊號手機 

自 1993 年以來，採用數位訊號之通訊方式（800 MHz）推出，並於 1994 

年在首都圈推出了 1.5 GHz 頻段服務供用戶使用。另外，1995 年開賣的「數位 

mova HYPER」和「數位 mova 1.5 HYPER」系列的產品，將連線速度提升至 

9600bps（起初的 mova 服務為 2400bps）的高速通信，降低了通訊成本。 

數位訊號系統在通訊品質和頻段的有效利用等方面都很出色，為了充分利

用這一特點，NTT 即開始構想如何將原本使用於類比訊號系統的頻段數位化之

方法，到了 1999 年 3 月就全部轉成數位訊號系統。透過數位化，以往在類比

訊號系統上無法實現的各種行動電話附加價值服務開始得以實現，低噪音、電

力持久等硬體方面也表現得更好。 

 

（七）i-mode 

i-mode 是只要有支援 i-mode 服務之行動裝置，就可以使用銀行轉帳、預

訂演唱會門票、搜尋餐廳資訊等等便利的線上服務。i-mode 從 1999 年 2 月

服務推出以來急遽成長，至 2000 年 3 月底，一年內突破了 560 萬台。 

由於透過一台行動電話即可使用網路，在此之前以電腦使用者為中心的線

上服務變成只要人手一台手機就能輕鬆使用，作為私人使用或商業資訊工具的

可能性都進一步地擴大。另外，2004 年 7 月，NTT 開始在行動電話上搭載 i-

mode IC 晶片，以往僅能透過 IC 卡這個媒介使用的交通工具付款、電子貨幣、

個人資訊等服務都能在行動電話上藉由 i-mode FeliCa 服務輕鬆使用。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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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de 改變了以往行動電話的應用型態，讓行動電話從以往只能「說話」演進

成可以在不同場域上「使用」。 

 

（八）FOMA11 

FOMA 服務作為世界首發的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在 2001 年 5 月 30 

日開始測試服務，並於同年 10 月 1 日以首都圈為中心正式推出服務。FOMA 

透過採用世界標準無線規格的 W-CDMA 系統，實現高通話品質與高速數據通

訊，讓行動電話的使用範圍得以拓展至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此外，除了高質量的語音通話之外，升級後的 i-mode 服務讓高速大容量

的數據通訊成為可能，而視訊電話和影像、音樂的傳播等，以往被視為不可能

的各種服務也變得可能。為了充分活用各種 FOMA 手機獨有的多媒體服務，

FOMA 裝置更推出了標準型／視覺型／卡片型等因應使用場景及用途的多種服

務供使用者選擇。 

 

（九）Xi 

Xi 服務使用了新行動電話通訊規格的 LTE（Long Term Evolution 之縮

寫），並於 2010 年 12 月 24 日開始提供數據通訊服務。2011 年 11 月 24 

日，可支援 Xi 服務的智慧型手機開始在市場上販售，也推出相應的資費方案。 

服務開始初期下載速度最大為 75Mbps，而到了 2013 年 10 月在東京、

名古屋、大阪的部分地區，也開始提供最高 150Mbps 的下載速度。此外，以往 

                                                 

11 FOMA，全名 Freedom of Mobile Multimedia Access，此命名是希望能提供無需擔心位置，可

自由地使用多媒體，展現行動通訊新世界及其無限可能的服務之意。是以 W-CDMA 系統為基

礎的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IMT-2000）的服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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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omo 提供的網路是分別在都市地區使用 2GHz 頻段、郊外山中地區則是使

用 800MHz 頻段讓其用戶的覆蓋率很廣，另外第三個 1.5GHz 頻段則是強調

連線的速度。到了 2013 年 9 月，docomo 更加入了 1.7GHz 頻段，並透過載

波聚合技術（Carrier Aggregation）12將 2GHz 頻段與 1.5GHz 頻段組合運用、

1.7GHz 頻段與 800MHz 頻段組合運用，讓 docomo 擁有的豐富頻段資源能更

有效地利用，並提高使用速度以及使用上的舒適度。 

從 2014 年 6 月，日本也推出首次使用「VoLTE」（Voice over LTE 之縮

寫）的通話服務。透過「VoLTE」在 docomo 的 LTE 服務「Xi」網路上開始

可以使用高音質且穩定的語音通話。除了語音通話之外，全日本的 Xi 區域內

皆可以使用視訊通話，且使用者在通話期間的網路品質不會因為同時收發郵件

或瀏覽網頁而有所影響。 

 

第二節 新供應鏈形成時期 

 

一、日本電信自由化之歷程 

1985 年，日本發生了一件對通訊網路發展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電信事

業法》的頒布實施。在此之前，由日本電信電話公社和國際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KDD）兩家壟斷的電信服務事業從此開展成自由化、多元化的電信服務受到

各界的極大期待。 

日本電信電話公社自 1953 年至 1982 年間，對於戰後日本電信服務事業

之重建以及基礎通信網路之建設、擴展皆有甚大的貢獻。而日本電信電話公社

                                                 

12 CA 載波聚合是 LTE-Advanced 的主要技術之一，可以將多個分散頻段的頻寬整合，讓資料

傳輸更有效率，達到提升網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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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營化可溯及 1980 年前後，由於技術革新、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需要，在

「臨時行政調查會」日本電信電話公社被要求改制為民營體制。 

直至 1985 年 4 月 1 日電信三法（《電氣通信事業法》、《日本電信電

話株式會社法》、《整備法》）生效實施後電電公社即改組成民營的「日本電

信電話株式會社」。同時，在《電氣通信事業法》之依據下，日本的電信服務

事業廢除長期下來獨佔性的經營體制，除 NTT 之外的其他企業也可依法進入

電信服務事業與之競爭，提供電信服務。此一電信事業民營化之制度改革，被

稱為「1985 年電信改革」。 

 

二、電信自由化實施之背景及因素 

日本實施「1985 年電信改革」之背景及因素，可以分別從「電電公社的政

策性目標已經達成」、「美國的壓力」、「第二次臨時行政調查會之議案」，

以及「科技創新與電信市場的結構改變」等四個面向來探討。 

首先，電電公社原先成立的目的即在，有效率地建設全國電信網路。而屬

公共企業體的「電電公社」由電氣通信省改組之主要經營目標，就是為了解決

「電話供給不足」的問題、加強電話普及化，實現全國電話自動化13（電話直

撥業務）。而這兩項經營目標在電電公社所實施的第 6 次五年電信計劃期間內

（1978～1982 年）就已達成目標，實現普及化服務的基本建設。 

然而伴隨電信網路的普及，一般對電信服務種類的需求也變得越來越多元

化。傳統的電信服務通常以語音傳輸為主，但由於資訊、電腦技術的發達，只

                                                 

13 早期的電話並非像現在使用者撥打號碼，受話者即會自動接收到來電，而是必須透過電話交

換機並且人工來轉接。最早採用的是磁石式電話交換機，接著出現了共電式電話交換機，兩者

都是必須由接線生（Operator）來完成使用者電話間的接線和拆線，其特點是設備簡單、容量

小，但需佔用大量人力，隨著電話普及接線生的工作日漸繁重，而人工方法之效率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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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適當的終端設備，語音以外的數據式資訊也能透過電信網路傳輸，也就是

「數據通信」。然而，受限於當時日本法規制度的限制，電信網路不能連接電

話機以外的終端設備，所以日本最初的「數據通信」服務，僅限於政府部門間

的使用，造成民間企業對於電電公社僵固的服務態度以及既有法規制度不符合

時代需求的問題產生不滿，於是社會上就逐漸形成要求電電公社改革制度與修

改法規的輿論訴求。 

其次，1980 年代是美英日三國實施電信自由化的重要時期。然而來自於美

國的強烈壓力，則是促使日本實施電信自由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是因為美

國 AT&T 違反反托拉斯法，於 1982 年美國政府裁定 AT&T 必須分割，且分

割後的貝爾地區控股公司在進行通信設備採購時，對於國內外的廠商不得有差

別待遇。這個判決讓美國通信機器市場實現了自由化競爭，進而也使得日本通

信機器相關業者得以大量對美出口此類設備產品，擴大對美輸出，就 1984 年

來看，日本對美國的出口額達 3224 億圓，而日本從美國進口的金額僅 274 億

圓，美國在對日通信機器貿易上的強烈逆差，使得日本電信市場管制政策成為

美國政府與民間所詬病的對象，致使美國對日本採取強烈的壓力措施，展開有

關電信採購以及市場開放的貿易談判。其中最主要是要求日本電電公社採購美

國的電信產品。尤其是在法規制訂的過程中，美國的壓力成為主張民營化的一

方有力的談判籌碼。支持日本應加速「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民營化的一方希望

藉由美國的貿易談判壓力盡早完成民營化，否則公共企業體質的電電公社可能

讓美國藉由 WTO 政府採購多邊協定14來要求日本政府對外開放電信市場，進

而威脅到日本國內的通信機器設備業者（彭慧鸞，1999）。 

                                                 

14 GATT 東京回合達成多項非關稅規約（code），包括：補貼與平衡措施、技術性貿易障礙、

輸入許可發證程序、政府採購、關稅估價、反傾銷，以及肉品、乳品、民用航空器貿易等三項

部門別之自由化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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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資訊電子科技不斷創新，電信服務事業之業務範圍得以快速開

展，從早期的人工撥接電話、電話自動直撥直至行動通訊、網路電話得以發達

其關鍵在於電子通訊技術的飛躍性的進步。傳統上由固定電信業者獨佔的電信

市場，在科技不斷進步的影響下造就新的商機、新的市場競爭者，讓電信市場

本身也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包括通訊產業、電信工程承包商、有線電視、電腦

業者都想加入電信市場。於是電信管制的思維模式受到質疑，電信自由化此一

共識就是在這樣市場結構的變遷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最後，日本實施電信自由化最直接關鍵的因素則是 1981 年成立的第二次

臨時行政調查會所作成的「第三次答詢議案」之建議內容。其內容包括建議電

電公社實施民營化、建議電信市場實施自由化開放競爭的體制、建議民營化後

的電電公社要再實施組織分割等有關電信制度革命性的改革。由於電信服務事

業改革涉及既有利益團體之得失甚鉅，期間經過了多次的政策辯論，最後終於

以橋本龍太郎的改革方案（簡稱「橋本方案」），由郵政省作成相關草案，在 

1984 年 12 月通過法案。《電氣通信事業法》、《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法》、

《電信通信事業法實行有關法律之整備法》亦即「電信三法」正式完成立法，

並於 1985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 

 

三、電信自由化之內容 

日本在前述的背景之下，於 1985 年進行電信改革，廢除舊有的「公眾電

氣通信法」，制定新的電信三法，開始實施電信事業之自由化與民營化。一般

電信事業之法律依據為「電氣通信事業法」（以下簡稱「事業法」），而過去

獨佔經營的電信事業體「電電公社」則改組為「NTT」，其所適用之法律為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法」（以下簡稱「會社法」），主要內容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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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規範 NTT 組織功能的「會社法」來看，基本上「會社法」規定 

NTT 負有提供普及服務及進行電信技術之研究開發等義務。其次在 NTT 的股

權方面，「會社法」規定日本政府必須持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權。此外 

NTT 的事業計畫、重要幹部之任免等重要權責事項，也幾乎受到政府的約束。

由此可知，NTT 雖然是從電電公社所改組的民營化公司，但其本質上與日本航

空公司等徹底實施民營化的公司不同，NTT 並非徹底民營化的公司。但在郵政

省所研擬的「會社法」草案第 2 條規定：政府在 NTT 正式成立公司起，五年

以內，必須就「會社法」的實施狀況等之事項，進行檢討，進而對 NTT 的合

理發展體制，採取必要措施。此項規定旨在檢討 NTT 是否該分割之事宜。 

再者，在規範一般電信服務事業的「事業法」方面，原本「第二臨調」的

建議案中，並不主張開放市話服務，但「事業法」則提供電信事業全面自由化

的法律依據。基本上，為對電信事業進行管理，「事業法」是依照事業者是否

擁有電信機線設備分為兩大類電信事業，也就是擁有電信機線設備者稱之為

「第一類電信事業」；沒有的則稱之為「第二類電信事業」。 

在第二類電信事業中，又依其事業範圍及服務用戶數再行區分為「特別」

與「一般」第二類電信事業的分類。所謂「特別第二類電信事業」就是指提供

不特定多數用戶之電信服務，而且其設備規模超出政令規定之基準以上者，以

及經營國際加値網路（VAN）者：而在此範圍以外者，就屬於「一般第二類電

信事業」。 

在電信事業的市場加入方面，「事業法」對於第一類電信事業的管制較嚴

格，採用「許可制」（市場退出也是如此），其所提供之服務以及費率之制定

則採用「認可制」，郵政省對此事業具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權。在第二類電信事

業的市場加入方面，「特別第二類電信事業」採用「登錄制」，「一般第二類

電信事業」則採「報備制」，而在其所提供之服務以及費率方面，不管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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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或「一般」第二類電信事業，都沒有任何的限制，事業者具有較大的經營

彈性。另外，在外資管制方面，NTT 及 KDD 以外的第一類事業之外資比例

依照規定不能超過三分之一；而第二類事業則沒有外資比例的限制。 

日本雖然實施電信自由化，制定「事業法」，但其本質依然保有傳統日本

官僚體制的「行政指導型」色彩，郵政省可藉由「許可制」之行政裁量權，對

第一類電信事業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藉由服務內容以及服務費率的「認可制」

之行政裁量權，對第一類電信事業之市場行動進行干預。因此，NTT 實際上仍

獨佔經營區域網路，因此對於日本實施電信自由化的評價普遍認為是不夠徹底

的，所以才會有「第二次電信改革」的出現。 

 

四、電信自由化之成果 

1985 年的電信改革雖然被批評其自由化不夠徹底，但日本實施開放電信自

由化以後，日本的電信事業已經有相較過往更為蓬勃的發展，這對日本的經濟

成長也有明顯的貢獻。探討日本實施電信自由化的成果，可以從企業的市場進

出、電信資費的下降、移動通信服務的急速發展，與對總體經濟成長的貢獻等

方面來探討。 

 

（一）企業的市場進出 

日本在 1985 年 4 月實施電信自由化之前，全日本的電信事業者僅有電電

公社與國際電信電話株式會社（KDD）而已。然而，在實施「事業法」以後，

由於引進競爭的結果，新事業者的數目急速增加。如下圖 3- 2 所示，截至 

1995 年 4 月為止十年間，第一類電信事業者增長至 111 家，第二類電信事業

者則有 221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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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日本電信事業者成長；本研究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7b，〈電気通信事業者数の推移〉，総務省，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field/tsuushin04.html，檢索日期 2017

年 11 月 23 日。 

 

（二）電信資費的下降 

電信自由化的實施，不僅提供企業進入市場的機會，更因促進企業間的競

爭，資費明顯調降，尤其以國內長途電話費降幅最大，事業者以更優惠的費率

將更好的服務品質提供給消費者，使消費者受惠良多（段樵、伍鳳儀、劉常勇，

2002）。 

以 NTT 為例，從東京到大阪間的長途（市外）電話費率如下圖 3- 3 所示，

在 1985 年 4 月，平日白天 3 分鐘之電話費率為 400 日圓，到 1998 年則大

幅調降成 90 日圓（電気通信サービスの現状調査報告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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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NTT 國內長途電話費率之變化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5b，〈平成 27 年版情報通信白書〉， 総務省，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7/pdf/27honpen.pdf，

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8 日；本研究自行繪製。 

 

（三）行動通信服務的急速發展 

日本在 1985 年 4 月底行動電話的用戶數總計約為 4 萬戶，而實施電信

自由化之後，由於引進市場競爭，以及其後 1994 年實施的「話機賣斷制度」，

行動電話業務呈現了急速的成長趨勢。根據一般社團法人電氣通信事業者協會

的統計資料顯示，至 1998 年 3 月底為止，行動電話（含 PHS）的用戶數已達 

3800 萬戶（其中 PHS 為 673 萬戶），普及率高達 30%（一般社團法人電氣

通信事業者協會，平成  10 年  3 月底行動電話／PHS 的累計加入者數，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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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總體經濟成長的貢獻 

日本實施電信自由化以後，帶動了日本的資訊通信產業的發展，對於日本

總體經濟成長的貢獻也漸漸增長。曾銘深（1998）即整理了郵政省電氣通信審

議會的答詢資料（如表 3- 1 所示）。資料中可見不論是市場規模、設備投資，

以及增加雇用皆可得知電信自由化對日本經濟成長的影響。 

 

表 3- 1：資訊通信產業對日本經濟成長之影響 

 1985 年 1994 年 

市場規模（對 GDP 比） 14.5 兆圓（4.5%） 25.4 兆圓（5.4%） 

設備投資（對全日本產業比） 2.2 兆圓（8.7%） 3.8 兆圓（9.2%） 

增加雇用（對全雇用人數比） 72.4 萬人（1.2%） 102.9 萬人（1.6%） 

資料來源：曾銘深（1998）。 

 

五、第一次的行動電話風潮 

隨著固定電話市場的競爭越發活躍，行動電話市場的競爭也慢慢地變得越

發明顯。行動電話的服務是從 1979 年由電電公社所推出的車用電話開始，最

初是以於車內可使用的電話作為構想，在高速公路沿線設置了網路，隨後慢慢

地擴張通話範圍。並且，行動裝置也慢慢地越變越小，便於隨身攜帶的行動裝

置隨之出現在市面上，而行動通訊的使用者也慢慢地增加。 

起初，日本電信自由化以後是僅有 NTT 一間公司提供行動電話服務，而

到了 1988 年，日本移動通信（IDO Corporation）也加入了關東、東海地區的

服務。DDI Cellular Group 也從 1989 年以關西 Cellular 電話為開端，至 1992 

年加入了沖繩 Cellular 電話為止，階段性地於日本國內展開服務。行動電話市

場亦因此競爭越發激烈，雖然市場上加入了兩間新的企業，但以地區來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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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地區都還是以 NTT 及 NCC（新電電，New Common Carrier）15 兩者寡佔

了整個行動電話市場。 

而第一次的行動電話風潮則是發生在裝置的開發趨於小型化之時期，對比

以往單肩包形式的行動裝置，現在看到如手掌大小的行動裝置最早是在  1980 

年代末期自 1990 年代初期就已經出現。「行動電話服務」的名稱也是從這段

時期開始使用的。 

隨著新企業的加入，1989 年的使用者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 100%，此

時成長率即已達到最高點，在其之後的 1990 年為 77.2%、1991 年 58.5%、

1992 年 24.5%、1993 年 24.4% 成長率都無法再向上提升。 

另一方面，在電信自由化之際，電話機的制度改為由使用者所有（買斷），

可攜式車用電話的行動裝置則是在 1993 年前都必須向電信服務業者租借，並

沒有買斷的機制。不過隨著通訊服務技術的顯著進步，價格低廉且多樣化的行

動裝置出現，可攜式車用電話的市場也備受期待能透過導入競爭機制來擴大市

場，甚或是導入行動裝置的買斷制度，讓可攜式車用電話服務的月租費可以更

加低價、隨著競爭可讓行動裝置的價格更便宜、或是讓裝置更小型化、多樣化

等各種讓使用者獲益的好處。因此，在 1994 年行動裝置的買斷制度開始實施，

在那之後使用者的加入數也飛躍性地增長。 

另外，與上述的可攜式電話不同，讓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與誰皆可」

都能夠通話、嶄新的個人化通訊服務—個人手持式電話系統（Personal Handy-

phone System，縮寫 PHS）也頗受期待，為了能儘早將新的通訊服務商業化，

1993 年即開始實施了實務應用的測試。而在此之後，1995 年起以首都圈為中

心，NTT Personal（NTT パーソナル）集團 9 間公司、DDI Pocket（DDI ポケ

                                                 

15 1985 年電信自由化後設立之電信服務業者（除了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以外）之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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ット） 電話集團 9 間公司、ASTEL 集團（アステルグループ）8 間公司依序

開始服務，並形成每個地區各有 3 間公司的競爭市場。16 

除此之外，在當時已普及的可攜式行動通訊服務還有無線電叫人業務（日

本稱 Pocket Bell、台灣稱呼叫器，俗稱 BB.Call）。1968 年由電電公社所發起

的無線電服務，從電信自由化之後，即改由 NTT 以及 NCC 所提供，透過競

爭費率變得更加低廉。隨著越來越多呼叫器的機型能夠支援數字傳送功能服務

之後，像是「14106」=「アイシテル（愛してる）」這樣藉由數字來表達文字

的是用方式，讓無線電服務的使用在年輕人之間急速地擴張，至 1995 年加入

數已超過 1000 萬。然而在這之後，因行動電話及 PHS 的使用費率越來越便

宜，無線電服務便快速地被取代了。 

 

六、行動電話的普及 

行動電話在 1996 年至 2002 年間，每年以約 1,000 萬件契約的幅度成長，

在 2000 年行動電話與 PHS 的契約數超越固定電話服務的契約數，在語音服

務成為主流，使用者數擴大的同時，網際網路的成長也急速前進。2000 年時，

針對可提供高速、高品質的數據通訊的第 3 世代行動通訊系統，在國際電信聯

盟（ITU）上日本、歐洲的 W-CDMA，美國的 CDMA2000 等無線傳送方式皆

被提出。以此為根基，日本在 2001 年領先世界開始了第 3 世代行動通訊系統

服務（以下稱「3G」）。3G 的開始使行動電話市場的服務更加多元，更激化

了市場競爭。 

                                                 

16 NTT Personal（NTT パーソナル）、DDI Pocket（DDI ポケット）、ASTEL（アステルグル

ープ）三者為日本過去推出 PHS 服務時的電信服務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2 

 

起初行動電話的網路服務，是僅在發送電子郵件時使用的，但自 1999 年 

NTT docomo 集團推出的 i-mode 起，行動電話的網路服務開始可以應用在許

多地方，例如開始能瀏覽各式各樣行動電話專用的網站，各項網路服務便如火

如荼地展開。其後其他的業者也推出了 EZweb / EZ access、J-sky 等服務，讓

行動電話的契約數更加成長。 

因為網路服務的發展，行動電話的網路服務契約數在短短三年多的時間內

便突破了 5,000 萬件，2002 年底，行動電話使用者中使用網路服務的比例超

過了 80% 大幅領先世界，於此同時，行動網路的商品化發展也在這個時期內

進行著。如下圖 3- 4 所示 2005 年底，行動電話裝置的網路服務使用者超越電

腦的網路使用者，行動上網成為網路服務的主流。 

 

 

圖 3- 4：個人上網時使用裝置之比例變化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7a，〈端末別にみた個人のインターネット利用の

割合の推移〉，総務省，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field/tsuushin01.html，檢索日期 2017

年 12 月 10 日；本研究自行繪製。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電腦 行動電話 遊戲機、電視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3 

 

 

第三節 iPhone 進入時期 

 

2007 年 Apple 推出的 iPhone 可說是繼 1995 年電腦可連接網路以來更

進階的發展。電腦有的相同功能，全部裝載於一台手掌大的行動裝置，比起電

腦更便於隨身攜帶，再加上各種應用程式的創新，讓手機的功能更加全方位。

手機能應用的場域變多，接連帶動著電子商務、遊戲等以智慧型手機為中心藉

由網路傳遞的各項商業活動的發展，以及與智慧型手機相關的各個領域之發展

也日漸活躍。 

而智慧型手機的滲透率究竟有多高，可以從 2014 年通信利用動向調查的

結果得知（如下圖 3- 5 所示），全日本 64% 以上的家戶持有智慧型手機。依

據年齡別來看，家戶持有率與家戶長的年齡呈正相關；20 歲世代的持有率為 

94.5%、30 歲世代的持有率為 92.4%、40 歲世代及 50 歲世代的持有率皆超過 

70%、60 歲世代的持有比例將近 40%，可見智慧型手機已逐步滲透至日本每

個世代。 

 

圖 3- 5：日本智慧型手機持有狀況 

資料來源：総務省，2015a，〈平成 26 年通信利用動向調査（世帯編）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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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statistics/pdf/HR201400_001.pdf，檢

索日期 2017 年 12 月 7 日；本研究自行繪製。 

 

一、NTT docomo 與 Apple 的角力 

2013 年  9 月  20 日，Apple 公司發布的兩款新產品  iPhone5s 和 

iPhone5c 開始販售。在日本，經銷 iPhone 的是電信通話服務產業中，由孫正

義社長率領的日本第三大電信服務營運公司軟體銀行（SoftBank，簡稱軟銀），

以及第二大電信服務營運公司KDDI（au），並且從 2013 年起，最大的電信服

務營運商 NTT docomo 也開始了 iPhone 的銷售業務。 

在日本幾乎所有的手機都由電信服務公司經手銷售，為了防止消費者使用

其他電信服務公司銷售之手機，或任意轉換電信服務業者，日本各家電信商都

為其販售之手機加上 SIM Lock 設定（手機裝置僅能使用單一電信服務業者之

通信服務）。而 iPhone 也是在 SIM Lock 狀態下販售的。 

本來在 2008 年 iPhone 決定在日本販賣的時候，許多業界人士皆預測 

iPhone 將由日本最大的電信服務營運公司 NTT docomo 經銷，然而結果卻出

乎意料，最後是由與 Apple 當時的 CEO Steve Jobs 私交很好的軟體銀行孫正

義社長獲得了 iPhone 在日本的壟斷銷售的權利。 

此後，直到 2011 年 KDDI 才開始經銷 iPhone，在此之前的三年 iPhone 

一直都是由軟銀獨家銷售。2006 年軟銀收購了英國 Vodafone （全球最大的移

動通信服務營運商之一）的日本法人，開始參與移動通訊事業。在當時手機銷

售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憑藉孫社長的能力，軟銀開始了 iPhone 的經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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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營業利潤超過 1 兆日圓，軟體銀行超越 NTT 

docomo 的目標也有望實現。 

實際上將 Android 智慧型手機和 iPhone 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作比較時，

iPhone 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是高於  Android 智慧型手機的，依據  Aun 

Consulting Inc 於 2017 年 3 月公布的調查報告可以得知 iOS 系統17在日本市

場的佔有率是 68.9%，而 Android 系統18則是 30.1%。再者，以世界規模來看

也相同，iPhone 的日本市場佔有率已經位居世界第一，甚至已經超越美國的 

54%（如圖 3- 6 所示）。因此，對於 Apple 而言，日本可以說是其發展上頗

為重要的一個市場。 

 

圖 3- 6：行動作業系統市場佔有率（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 

資料來源：StatCounter Global Stats（2017）；本研究自行繪製。 

                                                 

17 iOS 系統，原名 iPhone OS，從第四個版本改名為 iOS，是 Apple 公司為行動裝置所開發的

專有行動作業系統，支援的裝置包括 iPhone、iPod touch 和 iPad。與 Android 系統不同，iOS 

不支援任何非 Apple 的硬體裝置。iOS 作業系統目前為全球第二大行動作業系統市佔率約 

19.31%，僅次於 Android 系統的 70.3%。（StatCounter Global Stats，2017）。 

18 Android，中文名稱為安卓或安致，是一個基於 Linux 核心的開放原始碼行動作業系統，由 

Google 成立的 Open Handset Alliance（OHA，開放手機聯盟）持續領導與開發，主要設計用於

觸控螢幕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與其他可攜式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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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銀在日本獨家銷售 iPhone 的三年中，為了吸引手機用戶，不遺餘力地

幫 iPhone 行銷宣傳。進而到了 2011 年，KDDI 也開始 iPhone 的經銷，進一

步強化銷售市場的競爭。兩家公司都以將 iPhone 銷售優先於 Android 銷售為

主要的競爭策略。 

尚未獲得 iPhone 經銷權的 NTT docomo，在 iPhone 進入日本市場的五年

間，一直處於獨居人後的狀態。喜歡 iPhone 的 NTT docomo 用戶，紛紛轉入

軟銀和 KDDI，甚至有當月用戶外流規模高達 10 萬人的危急情況出現。 

為了與握有 iPhone 經銷權的軟銀和 KDDI 分庭抗禮，2013 年的夏季商

戰中，NTT docomo 開始主推「Two Top 策略」，從多款新機型中選擇三星電

子「GALAXY S4」和 Sony「Xperia A」這 2 款全球智慧手機19，展開大規模

的行銷販售活動，透過各種價格優惠來吸引用戶。他們推出費率及手機價格優

惠制度，吸引功能型手機用戶轉用智慧型手機，而且強調「Two Top 策略」手

機的高階功能，藉以吸引對於高性能手機有一定偏執的日本用戶，極力地想鞏

固現有的用戶，以防止他們轉移到有販售 iPhone 的其它電信公司。 

同時，為了提供有別於 iPhone 的服務，NTT docomo 強化了電影、電視

劇、動漫等內容服務。而且，除了 APP、線上音樂商店，還加強針對智慧型手

機用戶的蔬菜、日常用品、服裝等的網路購物服務，以有別於 iPhone 的附加

行動通訊服務來跟 iPhone 作出區隔。 

除了 NTT docomo 內部經營政策之外，Apple 對於電信業者提出嚴苛的交

易條件也是影響 NTT docomo 遲遲未加入販售 iPhone 行列的原因。 

                                                 

19 指在全世界銷售的手機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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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的嚴苛交易條件如下： 

其一，對 iPhone 的忠誠度。NTT docomo 被 Apple 要求 iPhone 的銷售

量必須超過手機銷售總數的一半以上；而 NTT docomo 一直以來的策略是借重 

Android 平台來推出更靈活、更有附加價值的行動通訊服務，因此 Apple 的要

求無疑是要讓  NTT docomo 將以往投注在發展服務平台的心力分到銷售 

iPhone 這一件事情上。 

其二，費率問題。NTT docomo 將 Android 手機的上網費率訂在每個月 

5,460 日圓，而 Apple 要求 iPhone 的費率定價必須低於 Android 機種之下。 

NTT docomo 認為對不同手機平台訂定不同的收費標準，在執行上有其困難。

最後是，iPhone 的新機銷售發表會，不能與其它品牌的手機同時進行。 

當然，Apple 的嚴苛條件並不只針對 NTT docomo 。在與 KDDI 的契約

中，亦不乏 Apple 每季緊盯 KDDI 對 iPhone 的銷售成績，並且還有不同於

以往日本手機產業界以電信商為上製造商為下的關係，「若是無法達成預期業

績，便不會再給予第二次銷售 iPhone 的機會」這樣由手機製造商為上位的交

易關係。 

事實上 2008 年時，NTT docomo 也曾與 SoftBank 爭奪過 iPhone 的銷售

權，當時 SoftBank 完全以勢在必得之姿，非將 NTT docomo 一軍不可。然而 

Apple 卻對 NTT docomo 提出在獲得 iPhone 的銷售權條件上可以稍做讓步，

但 NTT 研究所持有的各項專利必須開放給 Apple 使用。對日本而言，NTT 

的研究所可以說是日本最具規模的研究機構，亦有著左右國家競爭力之影響力，

因而從 NTT docomo 的角度來看，拿專利權來和 iPhone 銷售權作交換，並不

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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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Apple 的條件也並非最終阻礙 NTT docomo 獲得販售權之因素，NTT 

docomo 賣不了 iPhone 最大的癥結還是在自己身上，並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 

Apple 的嚴苛條件。NTT docomo 社長山田隆持認為電信業者的功能不是鋪設

管線的土木工程公司，而應該把角色定位為提供網路附加價值的全方位服務業，

而 NTT docomo 的中長期計畫便是想把服務的觸角伸往媒體、醫療、環保、金

融、電子商務等領域；這些中長期計畫只能透過 Android 平台才有望實現。由

於 Apple 能給電信業者的平台運用自由度相對較低，引進 iPhone 無疑是打亂 

NTT docomo 的中長期事業規劃。此外，  NTT docomo 自行研發推出的 

NOTTV（針對智慧手機開播的電視台）、「しゃべってコンシェル」（語音辨

識服務）與「ｉコンシェル」（虛擬管家／秘書）等都和 Apple 原有的附加服

務重疊，因此引進 iPhone 無疑是讓自行開發的加值服務多了一個勁敵。 

山田社長認為，絕大多數的電信業者都淪落為基礎建設的提供者。如果電

信業者的價值只是負責鋪設管線無須提供其他附加價值服務給消費者，只要 

NTT docomo 也開始販賣 iPhone，那麼 NTT docomo 的存在也跟著失去意義。 

 

二、NTT docomo 與 Apple 的握手 

無論 NTT docomo 如何努力，也不能阻止喜歡 iPhone 的用戶流失。因此，

NTT docomo 最終仍然做出經銷 iPhone 的決定。在公布銷售 iPhone 的消息之

前，NTT docomo 的高層反覆宣稱「與 Apple 的條件不合」，看似依然不想引

進 iPhone，但實際上，各種準備工作都在私下穩步推進，最終實現了與 Apple 

的聯手。 

另一方面，對 Apple 公司來說，與 NTT docomo 合作絕對是對於 iPhone 

日本市場發展上注入一劑強心針。在 iPhone 比 Android 更暢銷的日本市場，

擁有最多手機市場用戶的 NTT docomo 一旦開始經銷 iPhone，預計 iPhon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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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量定會進一步地增加。NTT docomo 一年銷售的智慧型手機終端數量約為 

1,600 萬支，假如其中的一半是 iPhone，銷量就有望增加近 800 萬支。 

然而，因 NTT docomo 經售 iPhone 而最受影響的，將是日本的手機終端

廠商。在夏季商戰中，NTT docomo 打出了「Two Top 策略」，而未被選入這 

Two Top 策略的 NEC CASIO Mobile Communications, Ltd 業已宣布撤出智慧型

手機市場；而且，於 2013 年 9 月 26 日，Panasonic 也明確表示將停止研發

針對個人用戶使用之智慧手機，只保留企業用智慧型手機，並朝向耐用方向發

展。 

對 NTT docomo 而言，長期以來密切合作的日本手機製造廠商相繼退出了

智慧型手機市場，來自企業網絡關係中的阻力、影響力減弱，也可視為是後續

開始引進 iPhone 的影響因素。 

從 2013年 9 月起 NTT docomo 開始銷售 iPhone，無疑會給 Sharp、富士

通，進而還有納入「Two Top 策略」的 Sony、三星等 Android 手機製造商帶

來很大的打擊。 

 

第四節 作業系統廠商與手機製造商主導時期 

 

在 2008 年軟體銀行開始於日本銷售 iPhone 之前，電信服務營運商在日

本行動通訊市場上毫無疑問是主導整個市場發展的領導者。 

1999 年 2 月，NTT docomo 推出了影響全世界行動通訊網路發展方向的 

i-mode 服務模式。所謂的 i-mode，簡而言之就是讓用戶能夠藉由行動電話這

個裝置，享受各種豐富的行動上網服務，包括收發信件、收看新聞資訊、氣象

情報、轉帳查詢、訂購交通票券、線上購物等。這些服務以行動上網數據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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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費率，從商業模式上來看，i-mode 是由電信服務營運商（NTT docomo）

建構了一套生態體系，大量的內容服務供應商到該平台上提供服務，利潤則由

電信服務營運商和內容服務供應商依照比例分配。 

i-mode 的服務分為正式網站（日文稱“公式サイト”，官方網站）和非正

式網站（日文稱“勝手サイト”，私人網站或一般網站）。正式網站是指內容

服務供應者與 NTT docomo 簽訂契約，其服務可被列在 i-mode 的「i 選單」

中，並且獲得 NTT docomo 提供代收使用者訂閱費用之服務。正式網站具有不

須輸入網址即可進入網站之好處，因此使用人數普遍較多。除此之外，內容服

務供應商可利用 NTT docomo 代收款項的機制帶來營收。從安全面來看，由於

正式網站位於封閉的 NTT docomo 主機當中，因此與一般網站相較之下，具有

較高的安全性，可以避免信用卡號、個人帳號、密碼等隱私資訊被人盜取的網

路犯罪問題（吳鴻信譯，2001）。 

另外，在 i 選單中的正式網站又分為付費與免費內容兩種。對使用者而言，

內容本身即具價值，因此付費內容可為內容服務供應商帶來商機。為了吸引使

用者訂閱服務，業者必須創造具差異性的服務，來與網路上或其他 i-mode 網

站作出區隔。再者，使用者加入之後，內容仍要不斷更新，以免使用者厭倦。

對業者而言，雖然負擔龐大但可激發出各式各樣的構想及創意，且促使內容品

質能不斷提升。而提供免費內容的業者也可獲得好處：其一是，對各內容提供

者既有的顧客而言，行動裝置成為有力的接觸媒介，像是銀行服務，過去銀行

和客戶之間，大多只有客戶出現在銀行時，雙方才能獲得及提供服務，經由在 

i-mode 上提供帳戶餘額查詢或款項匯入匯出等服務，讓使用者即使在銀行以外

的地方，也可利用金融服務，增加了銀行和客戶間的接點。另一個好處則是，

提供免費服務也可為企業本身做宣傳，例如食品公司可在 i-mode 上提供食譜

相關資訊，和資訊接收者之間建立接點，加深消費者對品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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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 i-mode 這項業務，使日本行動通訊網路的發展到達顛峰，並成為全

世界都望其項背的對象。在 i-mode 服務推出後，1999 年 8 月用戶數突破 

100 萬戶，同年 10 月衝破 200 萬戶，到了 12 月底已擁有 300 萬用戶，並

且每天以 3 萬 5000 戶至 4 萬 3000 戶的速度增長，至 2000 年 11 月，i-

mode 已經擁有 1,500 萬用戶數。同時，NTT docomo 的市值已超越母公司 

NTT，光是 2000 年上半年資料數據傳輸費用的收入便高達 1,200 多億日圓。

在 i-mode 推出前，人們對於行動電話的定義還只是簡單的語音通話、發送簡

訊的功能，行動電話被視為一種人與人之間通訊溝通用的工具，而 i-mode 完

全顛覆以往大眾對於行動電話的想像。 

i-mode 在本質上和 Apple 的 App Store 商業模式非常接近，兩者都是由

一個行動通訊產業中的主導者，負責從行動裝置、平台建立、銷售通路，到決

定分潤模式一手包辦。唯一不同的是，日本行動通訊網路產業的主導者是電信

服務營運商，而美國甚至是歐洲國家都是由手機裝置製造商（如：Apple）來主

導。 

而這套由電信服務營運商從行動裝置、平台建立、銷售通路，再到決定分

潤模式一手包辦的體系，在日本運作了好幾年，並且讓日本在長時間內扮演全

世界行動通訊網路最先進、最發達的市場的角色。日本的行動支付、音樂串流

服務、手機遊戲、手機電子書、手機廣告等領域，皆一度領先全世界。然而以 

iPhone 為代表的智慧型手機，在用戶體驗上相較於日本設計的功能型手機更為

提升。與日本的功能型手機相比，智慧型手機讓用戶能方便地下載網路上豐富

的手機應用程式，使得智慧型手機的用途大大地擴展。 

2008 年開始，軟體銀行開始正式在日本銷售  iPhone，到了 2012 年，

iPhone 已成為日本市場名符其實的手機品牌龍頭，如下圖 3- 7 所示。根據 

IDC Japan 的統計，2012 年 iPhone 在日本全年度整體手機市場（包括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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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與智慧型手機）上的市佔率達到了 23.3%，首次奪得日本手機市場市佔第

一。其後分別是富士通（Fujitsu）18%、夏普（SHARP）14%、SONY 8.4%、

京瓷（Kyocera）8%。另外，如只計算智慧型手機市場，iPhone 的市佔率則高

達 33.1%，是第二名富士通 16.5% 的整整兩倍，兩者差距極為明顯。位列三

至五位的分別是夏普 12.2%、SONY 11.8%、三星（Samsung）9.3%。 

 

 

圖 3- 7：2012 年日本手機市場市佔率 

註：圖左為整體手機市場、圖右僅計算智慧型手機。資料來源：IDC Japan

（2013）；本研究自行繪製。 

 

  2012 年下半年，iPhone 5 正式在日本開始銷售，軟體銀行和 KDDI 

兩大電信服務營運商的 iPhone 5 宣傳銷售在日本鋪天蓋地地展開。對於日本唯

一一間沒有銷售 iPhone 的電信服務營運商來說，NTT docomo 的壓力開始增

大。NTT docomo 於 2013 年 4 月 26 日發布其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底之財報，銷售額相較去年同期比增加 5.4%（4 兆 4701 億 2200 萬

日圓），然而營業利潤較去年同期比減少 4.3%（8371 億 8000 萬日圓），呈

現增收減益的狀態。導致 NTT docomo 利潤減少的主要原因是 NTT docomo 

為與販售 iPhone 的陣營對抗而投入的行銷費用，以及 NTT docomo 雲端服務

等新領域開發的投資費用皆增加。於此同時，2012 年  9 月起軟體銀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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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DI 開始在日本銷售 iPhone 5 後，這也讓 NTT docomo 2012 年 9 月至 12 

月的 MNP（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行動電話門號可攜服務20）轉出增加導致

其新用戶加入數無法有亮眼的成長（CNET Japan, 2013）。 

前面有提及，日本的行動電話市場由電信服務營運商從行動裝置、平台建

立、銷售通路，到決定分潤模式一手包辦的體系，在以往功能型手機的時期，

日本的功能型手機幾乎都是使用日本自行開發的 TRON 作業系統21，再由電信

服務營運商嵌入 i-mode 服務模式（NTT docomo）或是 EZweb 服務模式

（KDDI），藉由手機連接網路，提供收發電子郵件與網路內容的平台，讓行動

電話用戶除了能透過手機進行語音通話以外，用戶還能直接透過手機上網瀏覽

資訊、購物、連結銀行帳戶、看書、下載手機遊戲等等，藉由自家的服務平台，

用戶能隨時隨地獲取所需的資訊內容。而 i-mode 服務一開始即選定 1,200 多

個內容網站，其中包含生活資訊（新聞、氣象）、金融服務（轉帳、帳戶查

詢）、訂票服務（機票、火車票）及網路購物等四大類別，鎖定都會區的上班

族為使用對象。而這些內容、服務的提供商則藉由 i-mode 這個服務平台讓使

用者能獲取所需的服務或內容，這樣的業務內容亦讓 NTT docomo 從原先行動

通話業者的身份，轉變為資訊通訊業者的身份。一改以往的電信思維而轉向網

路思維，重新定義其服務內容，從原先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媒介，擴展成人

與資訊內容間的溝通媒介。 

                                                 

20 行動電話門號可攜服務，指的是電話用戶在更換所使用的電信服務業者時，可以保留原有的

電話號碼不更換。 

21 TRON 是一項開放式（Open Source）的實時作業系統(RTOS)核心設計項目，它是"The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Nucleus"（實時作業系統核心）的縮寫。該項目由東京大學的坂村健教授

於 1984年發起，宗旨是為全社會的需要開發一套理想的計算機結構和網路。TRON 是個完全開

放的系統，歡迎任何一間廠商加入開發，在當時絕對算是一項創舉，而且這個系統自設計當初，

就不僅限於電腦使用，連家電產品都可以應用，因此，TRON 在手機作業系統世界，即使被其

他作業系統取代，但仍然存在在日本的數位相機、傳真機、資訊家電等裝置機器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4 

 

然而，進入智慧型手機時期後，行動裝置效能較過往功能型手機提升許多，

在行動裝置上安裝應用程式變成智慧型手機時代的主流。原先使用者透過點擊

手機上的實體 i 選單的按鈕，開啟服務內容的選單，藉由網頁瀏覽的模式汲取

服務內容，i-mode 就像是一個提供各項服務的入口網站，然而這樣的服務模式

在進入智慧型手機後，隨即變成只是一個應用程式，使用者不再只有電信服務

營運商提供的單一服務平台可以使用，依據不同的作業系統內的服務平台，例

如在 iOS 系統的 App Store 或 Android 系統的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應用程式，

使用者直接透過手機內的應用程式，例如各家銀行的應用程式，藉由該應用程

式來直接使用各項服務內容，而最早實現這種形式的就是 Apple 的 iPhone。

Apple 擁有其原生的作業系統 iOS 及自身的服務平台 App Store / iTunes，透過

這些服務平台，使用者可以下載多樣的應用程式，並於各種應用程式中使用其

所提供的服務。 

起初日本手機市場上的行動裝置幾乎都是使用日本東京大學坂村健教授於 

1984 年發起的 TRON Project（トロンプロジェクト）所開發的 TRON 作業系

統，再嵌入各家電信服務營運商自行開發的服務平台，透過提供附加的內容服

務，讓電信服務營運商一直在日本行動通訊市場處於主導者地位。而日本到了

行動通訊採用第二代行動通訊技術（Second Generation，簡稱 2G）的時期都還

持續使用 TRON 作業系統。TRON 作業系統的規範是開放給所有開發者使用，

不同的公司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做出微調開發自己的 TRON 作業系統版

本，而基於 TRON 規範開發出的原始碼並不被要求公開，因此各家公司皆可

完全開發出獨自的作業系統。 

2001 年推出搭載 FOMA（NTT docomo 的第三代行動通訊技術）服務的行

動裝置，透過利用高速數據通訊，開始了如手機電視、i-motion等影像服務。為

了實現這樣多樣化且高階功能的服務，行動裝置軟體的開發也越加複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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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也爆發性地擴大。隨著行動裝置軟體的複雜化及開發規模的擴大，相應的

軟體支援也應不斷改善，對於行動裝置製造商及 NTT docomo 等電信服務營運

公司而言，在有限的開發時程內由一家公司獨自開發出所有的軟體以及確保軟

體開發的品質等方面的負擔變得越來越重，針對一部份的軟體，開始演變成向

軟體供應商採買並搭載於自行動裝置上的作業方式。 

然而，由於當時 NTT docomo 所銷售的行動裝置 OS 因各家廠商而異，

若需搭載軟體供應商所製造的軟體，就須另外再開發各個行動裝置製造商特有

的中介軟體及使用者介面，這對軟體供應商而言是非常大的負擔（如下圖 3- 

8）。 

 

 

圖 3- 8：以往行動裝置開發之組成結構 

資料來源：辻宏幸、大野圭祐、齊藤哲（2005）；本研究自行繪製。 

 

NTT docomo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開始開發了眾多行動裝置製造商和軟體

供應商皆能通用的軟體平台「MOAP（Mobilephone Oriente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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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並於 2004 年 11 月推出（辻宏幸、大野圭祐 & 齊藤哲，2005）

（如下圖 3- 9）。 

MOAP 將 NTT docomo 旗下產品的 OS 整合為兩種，也就是已經受到世

界廣泛應用的 Symbian OS 及 Linux OS。其中，Symbian 記為 MOAP(S)，包

括富士通、SONY、三菱電機、夏普在內的多家廠商都在自家的 NTT docomo 

定製手機中搭載了 MOAP(S)，最先搭載 MOAP(S) 的則是富士通 『FOMA 

F2051』；NEC、Panasonic 則是搭載 MOAP(L)。 

 

 

圖 3- 9：MOAP 導入後行動裝置開發之組成結構 

資料來源：辻宏幸、大野圭祐 & 齊藤哲（2005）；本研究自行繪製。 

 

2008 年  NTT docomo 為了再提高  FOMA 手機的開發效率，又針對 

Symbian OS 與 Linux OS 開發了 Operator Pack（オペレータパック，簡稱

OPP），如下圖 3- 10 所示，比 MOAP 更進一步的推進 NTT docomo 旗下

Symbian OS 與 Linux OS 手機的軟體通用性，裡面包含 i-mode、iApp 及各家

廠商皆可共通使用的通話、簡訊服務、電子郵件、瀏覽器、文字輸入法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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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軟體及使用者介面，大幅減省了軟體開發的費用，及維護作業系統的成

本，而首款搭載 OPP 的 Symbian OS 手機則是夏普『SH-07B』（NTT docomo, 

2008；西村一成、古月有倫、松本圭祐、服部易憲 & 古屋浩，2010）。 

 

 

圖 3- 10：導入 OPP 的行動裝置組成結構 

資料來源：NTT docomo（2008）、西村一成、古月有倫、松本圭祐、服部

易憲 & 古屋浩（2010）；本研究自行繪製。 

 

然而，在 Apple 的 iPhone 進入日本市場後，以往以功能型手機為主流的

手機市場逐漸被智慧型手機佔有，而 NTT docomo 及 KDDI 雖然都是推出 

Android 作業系統的開放手機聯盟22（Open Handset Alliance，簡稱 OHA）的創

始會員之一，但此時日本國內並沒有任何一家廠商著手開發製造智慧型手機，

                                                 

22 開放手機聯盟成立於 2007 年 11 月 5 日，由 Google 與 34 間手機製造商、軟體開發商、

電信服務營運商和晶片製造商所組成，並共同開發第一個全面開放的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Android，以期能改變以往封閉的專利授權阻撓行動產業創新的窘境。而 Android 開放共享原

始碼，簡化了手機製造商及軟體開發人員的設計流程，進而加快智慧型手機普及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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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智慧型手機這一塊市場，擁有原生作業系統 iOS 的 iPhone 可以說是日

本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先行者，直到 2009 年 7 月， NTT docomo 才與 HTC 

合作，在日本推出第一台採用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智慧型手機『HT-03A』。

也因為 Apple 的 iPhone 開啟日本的智慧型手機市場後，電信服務營運商在日

本的行動通訊市場中的控制權力開始被撼動，行動通訊市場開始發生改變。 

原先日本行動通訊市場中，是由電信服務營運商主導產業發展方向，藉由

研究開發新一代的通訊技術，掌握技術知識以控制市場及整體產業的發展，由

電信服務營運商開發新技術並要求手機製造廠商生產出能對應新技術的行動裝

置。到了電信服務營運商開始想從通訊服務提供者轉型成網路內容服務提供者

的時候，要求手機製造廠商生產製造有嵌入 i-mode 服務的行動裝置。再者，

為能提升手機生產製造效率，作為產業領導者的電信服務營運商投入資源開發

通用的軟體平台 MOAP 及 OPP 讓手機製造廠商能省去部分開發成本，注力

於各家廠商獨有的功能設計上，使得市場上能有更多具有差異性的產品。在智

慧型手機 iPhone 進入日本手機市場之前的產業發展歷程中皆可看出，日本的

電信服務營運商藉由制定技術規格、產品規格，來操控產業中的手機製造廠商、

內容服務提供商，最後達到掌握整體產業去向之目的。 

然而在 Apple 的 iPhone 進入日本以及全球智慧型手機開始普及後，對行

動裝置定製設計的掌控權已經從電信服務營運商轉移到了手機製造廠商，連原

本電信服務營運商與手機製造廠商的主從關係也 180 度反轉，變成手機製造廠

商 Apple 選擇與其合作的電信服務營運商。在全球手機市場轉向發展智慧型手

機後，日本也不得不開始發展智慧型手機市場，而日本電信服務營運商已無法

繼續依照以往功能型手機的發展模式，所以作為電信服務營運商也是有必要做

出改變，讓原先在功能型手機提供的內容服務平台參與到行動裝置定製的過程

中。是以，電信服務營運商想持續在智慧型手機中提供附加內容服務，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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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的服務平台開發成符合智慧型手機之作業系統的應用程式，在該作業系

統中的軟體平台發布給使用者下載。對於使用者而言，藉由行動裝置可取得的

內容服務不再僅限於以往電信服務營運商所集結的內容服務商，因為智慧型手

機服務平台的開放性，來自世界各地的應用程式開發者皆能透過作業系統的服

務平台提供應用程式給使用者（圖 3- 11）。 

 

 

圖 3- 11：日本行動電話市場作業系統發展歷程（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相反地，國外的行動通訊市場則是一開始就由手機製造廠商作為產業領頭

羊帶領產業前進，由手機製造廠商來開發作業系統、制定產品規格並生產製造，

像是 Nokia 開發 Symbian 作業系統、黑莓機與它專屬的 BlackBerry OS，甚至

到了智慧型手機時期亦是如此，Apple 開發設計出世界第一款針對智慧型行動

裝置的作業系統 iOS。有別於日本的情況，歐美國家的手機產業中，握有產業

發展掌控權的皆是手機製造廠商。而日本由電信服務營運商主導市場的狀態則

是在 Apple iPhone 開始進入日本市場後才開始被撼動的，轉變成手機製造廠商 

Apple 選擇與其合作的電信服務營運商，主導兩者間交易條件的制定（圖 3- 

12）。 

 

TRON OS

TRON OS
嵌入

i-mode

MOAP(S)
MOAP(L)

Symbian 
OS + OPP

Linux OS + 
OPP

iOS / 
Android
預載 i-

mod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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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2：全球行動電話市場作業系統發展歷程（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由於智慧型手機市場是以一種完全開放的模式在發展，對於使用者而言手

機的附加內容服務變成手機使用的最主要目的，內容應用服務變成最直接接觸

使用者的角色。日本靜岡大學有篇針對行動電話使用者選擇行動裝置時的選擇

偏好因素之研究指出，對於行動電話使用者而言，與瀏覽網頁、寄送電子郵件、

行程管理等手機行為相關的應用程式，以及行動網路通訊的速度提升、電池持

久度的改善等要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智慧型手機使用者而言，看待這些因

素的重視程度又更甚於功能型手機的使用者。因此，對於電信服務營運商或手

機製造商而言，要吸引使用者的話必須充實應用程式的豐富性，以及提供有魅

力的服務平台是非常重要的（高口鉄平、実積寿也，2013）。另外，亦有研究

顯示內容服務的彈性係數較語音通話費率的彈性係數大。比起語音通話費率調

降，消費者會更在意內容服務的品質是否提升。是以，在日本的行動裝置市場

中，內容服務品質方面的競爭會較語音通話費率的削價競爭還要來得頻繁（黒

田敏史，2009）。 

是以，平台提供的內容服務的豐富性，即成為左右在行動通訊市場競爭力

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智慧型手機的發展模式中，電信服務營運商若想持續提

供附加內容服務，必須將自己的服務平台開發成符合該作業系統的應用程式，

1997
Symbian OS

1999
BlackBerry 

OS

2007
iOS

2008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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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矮化自身服務平台的地位，以求能繼續獲取內容服務這塊的收益。此即意

味著，進入智慧型手機時期後，日本電信服務營運商的地位是有所削弱；而手

機製造商及作業系統廠商的地位是相對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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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關係之變化 

 

第一節 國營主導同心圓發展關係 

 

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成立時的兩大任務在於加強全國電話普及化和電話直撥

業務。為了保護國內電信產業的成長，正如同其他多數國家的電信事業單位，

日本的電話通訊網由「電電公社（日本電信電話公社，也就是 NTT 的前身）」

獨占；而電話交換機設備與電話機則由 NEC、沖電氣工業、富士通等「電電家

族（電電ファミリー）」的企業提供。整個產業如同下圖 4- 1 所示，以電信服

務營運商為中心，且當時僅有一家業者，即電電公社獨佔電話通訊事業，並主

導整個產業。 

 

 

圖 4- 1：電電公社與電電家族企業間的網絡關係 

註：實線是「資本」、「技術」、「人才」的關係；虛線是「技術」、

「人才」的關係。 

資料來源：次世代ネットワーク構築に向けたＩＴベンダーの発展につ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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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 (2004). 総務省 情報通信政策研究所（IICP）. Retrieved 8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soumu.go.jp/iicp/chousakenkyu/data/research/survey/telecom/2004/2

004-1-01-1.pdf；本研究自行繪製。 

 

而整個電信電話服務事業從圓心發散出去，與電信電話服務事業發展相關

之企業依照電電公社所研發的技術規格、所要求的功能來生產電信設備、電話

交換機與電話機，然而事實上他們也只能算是電電公社的「承包商」，跟電電

公社是一種從屬關係。而電電公社亦仿效美國貝爾實驗室的設置理念，成立了

「電子通信實驗室」將電信基礎研發成果分享給這些廠商，而這些廠商也獲得

機會實際參與電電公社的研發計畫。因此電電公社本身與日本主要電信設備業

者之間形成「利益共生」的關係。戰後日本的電信產業就在政府的強力介入、

一家獨佔以及利益均沾的制度架構下穩定的發展。 

 

第二節 電信自由化後之垂直請託關係 

 

1985 年，日本電信法修正案通過，允許其他電信事業者加入市場，促進日

本的電信自由化及電信服務事業的競爭。然而，行動通訊市場雖然在電信自由

化後加入新的電信服務營運商，但電信服務營運商與手機製造商間的合作關係

仍墨守以往固定電話時期產業結構的成規。由於日本的行動裝置製造商多為電

話機時代的終端裝置廠商轉型而成，因此產業結構及產業鏈關係亦承襲過往

（如下圖 4- 2）；電電公社轉型為 NTT，合作模式亦沿用以往的模式，製造商

配合 NTT 研發之新技術，製造出能對應其新技術服務之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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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傳統行動語音服務產業結構 

本研究自行繪製。 

 

日本的行動通訊市場在 NTT docomo 成立之初23，語音通話費率昂貴，加

上行動裝置雖可隨身攜帶但卻極為笨重，且租借費用並不便宜，當時日本全國

的行動裝置持有率僅僅 1%，當時大家並不看好行動語音通訊的發展性。起初，

日本電信自由化以後是僅有 NTT 一間公司提供行動語音通訊服務，而到了 

1988 年，日本移動通信（IDO Corporation）也加入了關東、東海地區的服務。

DDI Cellular Group 也從 1989 年以關西 Cellular 電話為開端，至 1992 年沖

繩 Cellular 電話加入為止，在日本國內階段性地推展行動語音通訊服務。而行

動電話市場的競爭亦隨著新的電信服務營運商加入越發活躍。由於市場競爭的

                                                 

23  1992 年  7 月，當時日本的電信服務營運商寡頭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簡稱 NTT），為了讓旗下各事業部更具競爭力以因應電

信自由化的挑戰，故將旗下的行動通訊部門分離出來，組成獨立經營但仍由 NTT 控股的 NTT 

Mobile Communications Network 公司，此即為 NTT docomo 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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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各家電信服務營運商紛紛調降語音通話的費率、投入研發更便於攜帶的

行動裝置並調降行動裝置的販售價格，連帶引發了消費者需求的增加。在 1994 

年行動裝置的買斷制度開始實施後，行動語音通訊的使用者加入數也飛躍性地

增長。 

NTT docomo 在日本進入行動語音通訊時代後，秉持著以往傳統固定電話

時期的電信思維，將自己定位為提供語音通訊服務的角色，NTT docomo 的日

文名稱 NTT“ドコモ”發音和日語單詞“どこも”相同，其意為無所不在，而

其主要宗旨即在於提供消費者無所不在的行動語音通訊服務，以及文字簡訊服

務。因此，其收入則以月租費、語音通話費、文字簡訊費用為主。除了消費者

以外，整個行動語音通訊產業鏈的相關企業僅有行動裝置製造商，而彼此間的

關係則如下圖 4- 3 所示： 

 

 

圖 4- 3：傳統行動語音服務時期之網絡關係 

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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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T docomo 為了讓與其配合的行動裝置製造商能生產出符合規格的行動

裝置，所以會先透露新研發之技術標準給配合的廠商、開發新手機時給予補助

金，並且會買斷製造商生產的行動裝置，以減少製造商的庫存風險。而在行動

裝置的開發過程中，如圖 4- 4、圖 4- 5 所示：電信服務營運商從企劃、設計到

測試的過程都有涉入。企劃發想與品牌形象一致的裝置開發概念，再決定要生

產的裝置是「折疊式」、「滑蓋式」還是「直立式」的外型，並與知名設計師

一同構想裝置的配色，或是與知名品牌或人物角色聯名。最後，再依照該裝置

的目標客群，調整產品搭配之功能規格。 

 

 

圖 4- 4：日本手機開發之流程 

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4- 5：日本手機概念發想、企劃、設計之流程 

資料來源：イノウ（2009）；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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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動裝置製造商所生產的行動裝置在被電信服務營運商全數買下後，透

過與電信服務營運商簽訂代理販售契約的販賣代理商（一次代理商）進行販賣，

在行動裝置販售的流通過程中，如下圖 4- 6 所示： 

 

 

圖 4- 6：行動裝置的流通 

資料來源：木暮祐一（2010）；本研究自行繪製。 

 

僅有販賣代理商（一次代理商）會直接與電信服務營運商進行交易。販賣

代理商（一次代理商）會再往下與二次代理商簽訂代理販售契約，二次代理商

亦會再往下找尋三次代理商。販賣代理商（一次代理商）與二次代理商則會開

設掛有電信服務營運商品牌的直營門市（該直營門市會直接由電信服務營運商

監督指導其營運）並在電器量販店寄賣商品，而三次代理商則是僅能開設同時

販售多家電信品牌手機的門市（類似台灣的通訊行）。 

電信服務營運商藉由從制定開發通訊技術的標準規格、掌握行動裝置的定

製權力，以確保獲得所需規格、樣式之行動裝置，到生產後確保能全數購入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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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方式，達到操控行動裝置製造商、主導行動通訊產業發展方向之目的。是

以，不論是行動裝置還是行動語音通訊服務的選擇，日本的消費者並不像台灣

消費者能夠直接向行動裝置製造商購買空機，或是前往電信服務營運商門市簽

訂門號契約並購入行動裝置，而是必須直接與電信服務營運商進行交易，包括

基本的月租費用、語音通話費、文字簡訊費用及行動裝置本身的費用都是直接

交付電信服務營運商，而消費者也只能選購該電信服務營運商現有提供的行動

裝置並搭配其行動通話服務。在日本，由電信服務營運商掌握所有主導權，因

此其顯現出來的特徵為：市場上僅能販賣電信服務營運商品牌的行動裝置、代

理商因為可以獲得販售獎勵金，因此許多高階的行動裝置售價仍可相當低廉。

然而，也因行動裝置的定製皆全權由電信服務營運商決定，所以對於消費者而

言，行動裝置的選擇性容易變得較單一、無多樣性，如下圖 4- 7 所示： 

 

 

圖 4- 7：日本行動裝置市場之特徵 

資料來源：木暮祐一（2010）；本研究自行繪製。 

 

相對地，國外的市場，消費者可依自己需求選擇是否搭配門號順便購入行

動裝置，或是直接前往行動裝置製造商的品牌門市直接購買空機；而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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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則是不受電信服務營運商控制，對他們而言電信服務營運商只不過是裝

置流通管道的其中之一。因此，其顯現出來的特徵為：市場上皆是販賣行動裝

置製造商品牌的行動裝置、電信服務營運商與行動裝置製造商間的關係是水平

的，製造商會自行建構販賣網絡或是自力疏通與通路商之關係及提供商品的售

後服務制度。另外，在整體手機市場中是行動裝置製造商掌握主導權，行動裝

置製造商由自己的設計部門發想其新裝置的樣式、針對不同客群研發不同功能，

行動裝置也因各家廠商思維差異而更具多樣性，如下圖 4- 8 所示。 

 

 

圖 4- 8：國外行動裝置市場之特徵 

資料來源：木暮祐一（2010）；本研究自行繪製。 

 

第三節 共享價值網絡之關係  

 

i-mode 是日本 NTT docomo 在 1999 年 2 月推出的服務，讓用戶可藉由

手機上網查詢及傳輸資料。其發展成因源自於行動電話用戶數及語音市場已經

逐漸趨於飽和，當時 NTT docomo 的用戶數一直停滯在 1,000 萬戶上下，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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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大規模的突破，因用戶只利用手機講電話，行動裝置的角色也只能侷限於

語音通話的媒介，而單靠語音通話費用收入已經無法再為 NTT docomo 帶來大

筆的利潤，無法持續成長的營運陷入瓶頸。 

面對已經趨於飽和的語音市場，加上此時正值網際網路的興起時期，人們

已經養成了每天透過網路來汲取、處理資訊的習慣，除此之外，人們也不斷地

尋求更方便的途徑來獲取所需資訊，而 NTT docomo 就是看到這個市場的潛力，

希望能透過其行動通訊服務的能力，推出創新的服務來滿足需求。當時24 NTT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的立川敬二即認為 NTT docomo 必須做出轉型，立

川敬二希望 NTT docomo 能搭上這一波網路熱潮，讓行動裝置與網路做結合，

立川敬二找來當時擔任研發部長的榎啟一並指派一項重要的任務給他，就是要

他讓原本只經營電信語音通訊的 NTT docomo 與網際網路這項新興具革命性的

發明拉上關係，並讓 NTT docomo 獲利。 

之後，榎啟一便找來松永真理及夏野剛，3 人一同在 NTT docomo 位於日

本橫須賀的研發中心努力研發，進行為期 2 年的研究計畫，榎啟一負責大方向

的策略規劃，松永真理負責 i-mode 行動上網內容的規劃，夏野剛負責尋找 i-

mode 行動上網服務的合作對象，建立與廠商間互利的商業模式。 

就在 1999 年 2 月 NTT docomo 推出了全球至今最具代表性的行動資訊

通訊服務：i-mode 服務，藉以提供電子郵件與網路內容的平台服務。i-mode 

透過手機與網際網路的連結，讓用戶可直接透過行動裝置上網，隨時隨地皆能

獲取所需資訊，這項服務就此改變了全日本人使用行動電話的習慣。 

                                                 

24 NTT docomo 的 i-mode 服務專案，是在 1997 年 1 月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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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i-mode 服務一開始即選定 1,200 多個內容網站，其中包含生活資訊

（新聞、氣象）、金融服務（轉帳、帳戶查詢）、訂票服務（機票、火車票）

及網路購物等四大類別，鎖定都會區的上班族為使用對象。而這些內容、服務

的提供商則藉由 i-mode 這個服務平台讓使用者能獲取所需的服務或內容，這

樣的業務內容亦讓 NTT docomo 從原先行動通話業者的身份，轉變為資訊通訊

業者的身份。一改以往的電信思維而轉向網路思維，重新定義其業務內容，從

原先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媒介，擴展成人與資訊內容間的溝通媒介。這項服

務一經推出，立刻大受歡迎，也讓公司股票也隨之水漲船高。1999 年 11 月，

NTT docomo 的市值首度超越其母公司  NTT，成為全球少有的例子。到了 

2000 年上半年，光是資料數據傳輸費用的收入便高達 1,200 多億日圓。 

推出 i-mode 服務的 NTT docomo，透過擴大定義顧客的範圍，不再僅限

於單純的行動裝置的使用者，就連包裹、票券，只要是任何可以移動的東西，

都被 NTT docomo 視為潛在顧客。當這個市場變得越多元時，其中就蘊藏著無

限的加值服務潛力，而 i-mode 就是連結人與資訊內容的重要媒介。 

而在推出的六個月後，i-mode 獲致始料未及的成功：i-mode 用戶數僅在

六個月間達到了 100 萬人，相較於 NTT docomo 的行動裝置用戶數耗時 13 

年才達到 100 萬人的成長速度，i-mode 的成長可說是相當驚人。而 i-mode 

的成功也驗證了之前 NTT docomo 所預見的網路時代對資訊的需求。另外，i-

mode 也成為 NTT docomo 發掘服務平台營運模式的契機，也讓行動裝置成為 

IT 時代基礎設備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以往傳統的電信思維下，市場上僅有單純的語音通訊服務，故市場中的

參與者只有使用者、電信服務營運商與行動裝置製造商。傳統的語音通訊服務

模式是由電信服務營運商建置基礎電話通訊網路設施，而使用者加以利用，故

不管是對應基礎設施的行動裝置規格，或是提供服務所需的技術規格，電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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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營運商皆可自行決定，利益也是由自己獨享。由於整個服務提供的過程，都

是在電信服務營運商與使用者兩者之間進行，因此很難產生「採用其他技術」、

「與他人共享利益」之想法。而電信服務營運商在提供價值服務時，主要都是

利用自身既有的資源，例如電話通訊網絡、行動裝置等；簡而言之，所有的附

加服務都是以企業本身既有之服務與優勢作為主要考量點，因此電信服務營運

商才得以業界主導者自居。 

但在行動上網時代的網路思維中，市場不再僅限於語音通訊，而出現了多

樣化的資訊服務，原有的運作模式在網際網路時代並不適用，因為除了提供基

礎設施的電信服務營運商和使用者外，市場中開始出現了新的參與者：內容服

務供應商，其存在對於網路產業而言是不可或缺的（圖 4- 9）。此外，作為網

際網路入口媒介的終端設備，也不再僅限於電腦，還擴及到行動裝置或電視機

等各式各樣的終端裝置，因此使用方式也將變得更加多元。在這樣的情況下，

自然就必須開始與新的參與者建立網絡關係。 

 

 

圖 4- 9：行動上網服務時期之產業結構 

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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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行動裝置在人們生活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行動裝置不僅限於人們

講電話、查資訊的用途。隨著行動裝置周邊功能的提升，行動裝置已可以使用

於生活中各式各樣的交易場域中，而 NTT docomo 即是透過與實體店家的合作，

例如便利商店、銀行等，擴展行動裝置的使用情境，加深使用者在生活中對行

動裝置的依賴程度。 

而當產業結構變得越發複雜，企業的經營模式也該隨之改變。此時電信服

務營運商不僅要利用自身既有的資源（通訊技術），還必須與其他業者進行合

作，讓消費者得以享有更完整且最新的服務，不再侷限於提供語音通訊相關服

務，而是進一步開發出屬於自己的網際網路服務，並與其他業者合作共同創造

出多贏的局面。基於上述之網路思維，電信服務營運商開始廣泛地運用各方業

者的長才，且自己僅需要扮演居中整合的角色，解析使用者、行動裝置製造商

與內容服務供應商三者間的互動，建構一個全新的運作模式，讓這個架構中的

每個角色都能從中受惠，並將行動裝置、網際網路與內容資訊做整合，達成與

網絡關係中的參與者共創價值，以及提供消費者更全面的服務之目標。 

NTT docomo 非常清楚在網際網路盛行的時代中，行動通訊產業已經無法

單靠一項技術或單一企業來主導整個市場。日本 NTT docomo i-mode 服務的推

手夏野剛也認為當時的通訊市場環境已經產生劇烈的轉變，原先追求壟斷為主

的產業鏈競爭，已經進化為追求更大的客戶價值、合作創造市場的生態系統

（圖 4- 10）。基於這樣的認知，i-mode 意旨即在建構一個能讓市場參與者皆

有利可圖的運作模式，而在這模式中 NTT docomo 即扮演整合者的角色，與其

他業者結盟共創市場，共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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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由電信服務營運商建構的內容應用生態系統 

資料來源：木暮祐一（2010）、中野明（2017）、吳致達（2004）；本研

究自行繪製。 

 

是以，行動通訊產業不再只是傳統單純的產業鏈，而是涵蓋更多元，甚至

延伸至其他產業的價值網絡。而 NTT docomo 身處在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價值

網絡中，其不但要透過與其它企業的合作來共同創造價值。更重要的是，NTT 

docomo 本身要保有其不可替代性，才能藉此掌握整個價值網絡的主導性。在

這個時期中，NTT docomo 負責建構並主導多贏模式，進而藉此有效地控制了

價值網絡中的成員。 

NTT docomo 從行動製造商獲取能符合 i-mode 功能的行動裝置，消費者

再運用行動裝置與 NTT docomo 的行動網路，便能隨時隨地汲取、下載所需之

內容資訊服務。收費上，i-mode 的收費方式分為基本月租費、資料傳輸費用及

加值服務費用 3 種計費方式，基本月租費為 300 日圓（約新台幣 100 元），

使用者必須每月繳交這筆費用以取得使用服務的權利，而這筆費用也是  NTT 

docomo 最穩定的收入來源；資料傅輸費用則依照傳送、下載資料量的多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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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用者每傳送一個 128 位元的封包，則收取 0.3 日圓，這是 NTT docomo 

最主要的收入來源，只要使用者連結網站、收發電子郵件或下載任何內容，皆

須支付這筆費用；加值服務費用則視內容服務供應商提供的不同服務而有不同

的費用計算方式；另外還有一項深受歡迎的 e-mail 服務，收費方式是每 50 字

收取 0.9 至 1.5 日圓。i-mode 的費用低廉，且若只連線閱讀資訊而不傳輸資

料的話就不用收費，這點對於消費者而言頗具吸引力（蘇永生，2006；吳致達

2004）。 

而 NTT docomo 跟所有加入 i-mode 入口網站的內容服務供應商之間沒有

付費的關係。i-mode 對內容服務供應商提供「代收款項」的服務，由於部份正

式網站會向使用者收取訂閱服務的費用，而由這筆費用會由 NTT docomo 代收

並整合至帳單中，而 NTT docomo 再從中抽取 9% 的代收費，將 91% 的費用

交給內容服務提供者。對 i-mode 來說，它就像代收水電費用的 7-Eleven，抽

取一定比例的代收服務費；對內容服務供應商而言，i-mode 解決了與使用者間

的金流問題。 

NTT docomo 自己並未直接提供內容服務給使用者，而是藉由提供一個開

放式的平台，吸引各種內容或應用服務供應商加入，創造一個競爭市場，並且

制訂與內容提供商之間合理的利潤分享模式。這樣的雙贏策略讓 i-mode 形成產

生一個正向的外部性，內容服務的多樣性同時吸引越多的用戶加入使用，刺激 

i-mode 用戶數的增長，用戶數越多，願意在 i-mode 提供服務的內容服務供應

商也會增加，形成了正向的網路外部性，如下圖 4-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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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行動上網服務時期之網絡關係 

本研究自行繪製。 

 

第四節 iPhone 進入後的並存關係 

 

當 Apple 在 2007 年推出第一支 iPhone 時，日本國內仍未出現智慧型手

機，且當時在日本採用的是 3G 通訊方式，第一代 iPhone 還無法支援，因此

沒辦法進入日本手機市場。在隔年 7 月，Apple 推出了「iPhone 3G」開始經

由 Softbank 在日本市場販售，漸漸帶動一股智慧型手機的風潮。然而，到了 

2009 年 5 月，在日本才出現了第一支 Android 系統的智慧型手機，且這支智

慧型手機並非日本本土行動裝置製造商所生產，而是台灣的 HTC 幫 NTT 

docomo 生產的『HT-03A』。 

真正的日本國產的智慧型手機是在 2010 年後才陸續出現在日本國內市場，

「國內手機製造商太晚加入生產智慧型手機的行列，導致在加入前 Apple 或 

Blackberry、HTC 等智慧型手機市場的先驅者，即先搶得智慧型手機市場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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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分出勝負，甚至現在在日本 iPhone 儼然已經成為智慧型手機的代名

詞（遠藤諭，2014）」。 

日本進入智慧型手機時期後，產業的結構較以往又新加入服務平台業者的

角色。在行動上網服務時期，電信服務營運商亦扮演整合服務內容的角色，但

進入智慧型手機時期之後，因為行動裝置較以往功能型手機進化，智慧型手機

的作業系統也不同於以往，且在智慧型手機上內容服務的提供方式也相應發生

變化，而 Apple 是第一個研發出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的公司，並且在其原生的

作業系統 iOS 中建置一個提供內容服務發布的平台－App Store，這也使得 

Apple 在此產業結構中不僅僅扮演行動裝置製造商的角色，甚至更跨足服務平

台業者之身份。而這也是在智慧型手機時期，產業結構所呈現的重要特徵：產

業結構中的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像以往是單一的（如下圖 4- 12 所示）。

例如 Apple 為行動裝置製造商亦兼作服務平台業者及系統廠商；Google 為服務

平台業者兼系統廠商並且跨足行動裝置的生產製造。 

 

 

圖 4- 12：智慧型手機時期之產業結構 

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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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Apple 的 iPhone 進入日本行動裝置市場，Apple iPhone 與電信服務營

運商之合作模式，打破了以往整體產業由電信服務營運商強勢主導發展之慣習，

從以往日本行動裝置製造商與電信服務營運商的關係中獨立出來（如下圖 4- 13 

所示），兩種網絡關係之形式同時存在。而 Apple 與日本的電信服務營運商之

間的關係，變成由 Apple 掌控主導權、由 Apple 制定交易條件，得以滿足該

條件之電信服務營運商使得獲得 iPhone 販售之權利，顯示網絡關係中電信服

務營運商與行動裝置製造商的地位反轉，形成日本電信服務營運商的地位削弱

的局勢；而行動裝置製造商及作業系統廠商的地位是相對提升的。 

 

 

圖 4- 13：智慧型手機時期之網絡關係 

本研究自行繪製。 

 

前一節有提及，在日本 i-mode 推出後，形成了一套由電信服務營運商建構

的內容應用生態系統，然而這套生態系統的地位，在進入智慧型手機時期後隨

即被 Apple、Google 等裝置製造商或系統廠商所建構的內容應用生態系統給取

代。例如 Apple iOS 中的 App Store 在 iPhone 3G 推出同時，開始在可購買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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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的 22 個國家中提供服務，相較於日本國內電信服務營運商自行整合的內

容服務，Apple 所提供的內容應用服務不再僅限於以往電信服務營運商所集結

的內容服務商，因為智慧型手機服務平台的開放性，來自世界各地的應用程式

開發者皆能透過作業系統的服務平台提供應用程式給使用者，甚至日本的電信

服務營運商想繼續透過智慧型手機提供附加內容服務，就必須將自己的服務平

台開發成符合該作業系統之應用程式。 

如下圖 4- 14 所示，以行動裝置製造商起始的生態循環，有別於日本的情

況，服務平台是由行動裝置製造商或系統廠商建構，提供開發者能發布應用程

式的場域吸引越多人投入應用程式的開發，而擁有越豐富的應用內容得以吸引

越多使用者購買該行動裝置，進而促使電信服務營運商更願意販售該裝置。 

 

 

圖 4- 14：由行動裝置製造商建構之內容應用生態系統 

資料來源：木暮祐一（2010）；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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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日本的企業網絡伴隨著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日本的興起，受到相當程

度的關注。由於日本的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基於企業

本身擁有的資源有限，再加上外部環境的影響，企業必須透過與其他企業結成

網絡，與網絡成員間形成緊密的合作關係與資源的互補，才能夠在科學技術的

發展、社會政治、經濟全球化等環境的變化，市場環境的不確定逐步增加，供

需矛盾不斷加劇等嚴峻的環境中尋求發展與生存的契機。 

企業間的網絡關係我們能在日本諸多的產業中看見，在關於企業網絡關係

的諸多先行研究中，可得知企業網絡關係對於整體產業的發展有其助益，且對

於企業的經營有直接影響，並同時形塑產業的網絡結構。而關於日本企業網絡

關係的研究，其中最常被舉出的例子就是日本的汽車產業－以外包之形式與產

業間其他企業建構網絡關係的日本汽車產業，許多學者都已指出此一企業間形

成合作網絡的模式，對於提高產業鏈中企業的生產效率、提升效益、降低生產

成本等有所助益。 

然而，日本的手機產業長久以來，從日本電話事業開展初期到發展行動通

訊事業的功能型手機時期，乃至於現在的智慧型手機時代的發展歷程皆可以看

見，產業鏈中企業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網絡關係。而其結構就如同日本的汽車

產業一般，從電電公社主導時期開始，電電公社將電話機及交換機等裝置的生

產製造交由裝置製造商負責；電信自由化後，不僅是 NTT docomo，日本的三

大電信服務營運商皆是將行動裝置的生產製造外包給行動裝置製造商負責生產。

行動裝置製造商作為供應商提供「商品」給電信服務營運商進行販售的模式，

直至今日依然運作著。但是採行將生產製造外包給其他廠商、與其他企業建立

合作網絡關係此一模式的日本手機產業，卻無法像 TOYOTA 或 HONDA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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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日系車廠一樣在國際上發光發熱，反而隨著全球手機產業發展方向轉變，日

本的行動裝置製造商在國際市場上漸漸銷聲匿跡，甚至在日本國內市場上也逐

步被外來品牌取代。 

是以，本研究以日本手機產業作為研究個案，藉由爬梳日本手機產業的發

展歷程，探究該產業之企業間網絡關係結構及其變化，進而解析其中企業網絡

關係變化之背景及其意涵。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將日本手機產業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 NTTPC 國

營主導之固定電話時期、電信自由化之行動語音通訊時期、i-mode 行動上網服

務時期，以及 iPhone 進入後的智慧型手機時期。分成此四個時期的主要目的在

於，先了解整體產業的發展歷程，藉此理清其網絡關係發展之背景脈絡、了解

網絡關係形成之因素。進而探究其企業間網絡關係發展之結構，及其在各時期

間發生轉變之意涵。最後，本研究得出以下幾點發現： 

 

一、企業網絡關係形成之背景因素 

首先，如第三章所述，在日本，電信電話服務、技術，乃至於終端機器製

造之間的發展關係相當緊密。而且電信服務提供者與終端機器提供者之間的發

展關係自傳統固定電話時期起，延續至今日的行動通訊服務時期，因此，想探

究日本手機產業之發展，就必須從最傳統的語音通訊服務—固定電話時期開始

探討。在第一階段，NTTPC 國營主導之固定電話時期，日本政府為了保護國內

電信產業的成長，日本的電話通訊網，自始以來即以國營事業之方式獨佔經營，

直至移轉由「電電公社」獨占亦是承襲以往政府的資源與經營方式；而電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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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機設備與電話機等終端裝置則是 NEC、沖電氣工業、富士通等「電電家族

（電電ファミリー）」企業製造提供。因國營事業主導之故，整個產業當時僅

有一家電信服務營運商主導整個產業。電信電話服務事業以電電公社為中心，

呈同心圓式一層一層向外擴展網絡關係，與電信電話服務事業發展相關之企業

均須產製符合電電公社所研發的通訊技術規格之電信設備、電話交換機與電話

機。 

第二階段，電信自由化之行動語音通訊時期，自 1985 年日本電信法修正

案通過開始。電信自由化後，允許其他電信事業者加入市場，促進日本的電信

自由化及電信服務事業的競爭。起初，在電信自由化剛完成後僅有 NTT 一間

公司提供行動電話服務，到了 1988 年以後，日本移動通信（IDO Corporation）

及 DDI Cellular Group 也陸續加速行動電話服務，行動電話市場的競爭亦因此

越發激烈。然而，電信自由化後行動電話市場雖加入新的電信服務營運商，但

日本的行動裝置製造商多為電話機時代的終端裝置廠商轉型而成，因此電信服

務營運商與行動裝置製造商間的合作關係仍墨守以往固定電話時期之產業慣習：

電電公社轉型為 NTT，合作模式仍延續過往的網絡模式，製造商配合 NTT 研

發之新技術，製造出能對應其新技術服務之行動裝置。 

第三階段，i-mode 行動上網服務時期，是自日本 NTT docomo 在 1999 

年 2 月推出 i-mode 服務開始。i-mode 服務讓用戶可藉由手機上網查詢及傳

輸資料。其發展成因源自於行動電話用戶數及語音市場已經逐漸趨於飽和，且

當時用戶數一直無法作出大規模的突破，因用戶只利用手機講電話，行動裝置

的角色也只能侷限於語音通話的媒介，而單靠語音通話費用收入已經無法再為 

NTT docomo 帶來大筆的利潤，無法持續成長的營運陷入瓶頸。加上此時正值

網際網路的興起時期，人們已經習慣每天透過網路來汲取、處理資訊的習慣，

而 NTT docomo 就是看到這個市場的潛力，希望能透過其行動通訊服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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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創新的服務來滿足需求。並於 1999 年 2 月 NTT docomo 推出了全球至

今最具代表性的行動資訊通訊服務：i-mode 服務，藉以提供電子郵件與網路內

容的平台服務。i-mode 透過手機與網際網路的連結，讓用戶可直接透過行動裝

置上網，隨時隨地皆能獲取所需資訊，這項服務就此改變了全日本人使用行動

電話的習慣。 

第四階段，iPhone 進入後的智慧型手機時期，自 2008 年 7 月，Apple 推

出「iPhone 3G」並經由 Softbank 在日本市場開始販售起，引發日本行動裝置

市場的智慧型手機的風潮。而日本國產的行動裝置製造商真正投身邁入智慧型

手機時代，則是要到了 2010 年後。但自 Apple 開始在日本販售 iPhone 起，

日本手機產業的網絡結構即已產生變化，加入新的市場參與者－服務平台業者。 

 

二、企業網絡關係發展之變化及其意涵 

在傳統的語音通訊服務中，不論是固定電話或是行動語音通訊服務，產業

皆是呈現單純的網絡關係：終端機器製造商／行動裝置製造商幫電信服務營運

商（國營主導時的電電公社或電信自由化後的 NTT docomo 等三大業者）生產

行動裝置，電信服務營運商再基於既有的電話網路、行動通訊網路提供消費者

語音通訊的服務。 

而且，在上述這兩種單純的語音通訊服務時期中，從基礎的通訊網路設備、

行動裝置的定製，乃至於所有語音通訊服務的提供，都是由電信服務營運商一

手包辦，很難與他人共享利益，加上此時的產業運作的樞紐是語音通訊技術，

而 NTT docomo 為此技術之開發者，故在產業的網絡關係中以主導者自居。 

然而，當 NTT docomo 決定由行動語音通訊服務轉型為行動上網服務時，

就必須借助他人的力量，因此在 i-mode 的經營模式中，NTT docomo 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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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單純倚賴語音通訊服務的獲利模式，讓資訊內容成為新型態的獲利方式。

除此之外，i-mode 也建立了一種嶄新的多贏局面：不僅讓 NTT docomo 等電

信服務營運商來提供行動上網服務，更讓原先不在網絡關係中的業者－內容服

務供應商，透過其豐富的內容資源，參與到行動通訊產業的網絡結構中。而這

個階段，整體產業由於新的市場參與者－內容服務供應商的加入，形成新的網

絡關係：NTT docomo 從手機製造商獲取能符合 i-mode 功能的行動裝置；召

集內容服務供應商加入並整合大量的內容資訊，消費者再運用裝置與 NTT 

docomo 的行動上網服務，便能隨時隨地地下載內容資訊服務。 

如上述，在行動上網服務時期，電信服務營運商亦扮演整合服務內容的角

色，但進入智慧型手機時期之後，因為行動裝置較以往功能型手機進化，智慧

型手機的作業系統也不同於以往，且在智慧型手機上內容服務的提供方式也相

應發生變化，而 Apple 是第一個研發出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的公司，並且在其

原生的作業系統 iOS 中建置一個提供內容服務發布的平台－App Store，這也使

得 Apple 在此產業結構中不僅僅扮演行動裝置製造商的角色，甚至更跨足服務

平台業者之身份。而這也是由行動上網服務轉變至智慧型手機時期此一階段，

產業結構呈現的重要特徵：產業結構中的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像以往是

單一的。例如 Apple 為行動裝置製造商亦兼作服務平台業者及系統廠商；

Google 為服務平台業者兼系統廠商並且跨足行動裝置的生產製造。 

最後，本研究認為從傳統固定電話到行動上網時期的發展歷程中，雖然可

以發現整體產業網絡關係有因政策制度的變化、科技技術的演進、時代趨勢的

改變，而增加不同的市場參與者，致使產業間網絡關係產生變化。但日本的電

信服務營運商與行動裝置製造商間的網絡關係，大致上並沒有產生太劇烈的變

化，由於日本的行動裝置製造商多為電話機時代的終端裝置廠商轉型而成，因

此產業間關係亦承襲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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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從日本政府的情報通信產業政策中可以發現，在情報通信白書中對於

通信產業的發展政策，以及發展狀況的檢討，幾乎是針對通訊技術的提升、情

報內容及大數據的應用面做討論，對於日本手機廠商國際競爭力不足或不斷從

手機製造事業中退出的問題，都認為應改善電信服務營運商與製造廠商之間的

合作模式。然而，不管是總務省或經產省提出的 SIM Lock 解除讓手機製造商

能不用為了日本電信服務營運商製造特定行動裝置，將目光放在國際市場需求、

促進電信市場競爭的 MVNO 事業者加入讓手機製造商能有多元的手機銷售通路，

打破以往僅能與三大電信商合作的模式等政策，都是希望能提升日本國內手機

製造商的競爭力，對於日本手機製造商競爭力不足的情況作出改善。然而，日

本手機製造商對於這些政策的看法卻是，認為這些政策反而增加自身的開發成

本，並且引進更多外來手機製造商讓自身在日本國內市場的市占下降，甚至最

後必須退出市場。可以看出日本手機製造商對於改變自己與電信服務營運商間

的關係是抱持較為消極的態度，因為這樣長久的合作關係讓手機製造商在生產

製造上的成本得以轉移至電信服務營運商身上，是以日本多數的手機製造商僅

消極的倚靠此一關係，不願思索如何打破發展上的困境、將目光擺向國際手機

市場、改善自身獨立創新性不足的問題。 

雖然，這製造商與電信商間的網絡關係因 Apple iPhone 進入日本，帶領日

本行動裝置市場邁入智慧型手機時代，Apple iPhone 與電信服務營運商之合作

模式，打破了以往整體產業由電信服務營運商強勢主導產業發展之慣習，Apple 

與電信服務營運商的地位反轉，形成日本電信服務營運商的地位削弱的局勢；

行動裝置製造商及作業系統廠商的地位是相對提升的。但此一網絡關係卻是獨

立於以往日本行動裝置製造商與電信服務營運商的關係之外，同時與之並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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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與展望 

 

關於日本手機產業之相關研究，大多都集中在 i-mode 服務推出及探討其

成功因素等主題，但卻少見台灣學者探討其成功因素背後之網絡關係，對於日

本的手機產業實為一把雙面刃，內容服務平台推行之成功亦帶動行動裝置銷售

的成效，然而卻也讓日本的行動裝置製造商陷於被電信服務營運商制約之關係

無法自拔。 

過去關於日本企業網絡關係之探討多以日本汽車產業為成功案例，但日本

的手機產業卻是不斷消退，兩者差異在日本汽車是以製造商品牌銷售，日本的

手機因受到電信服務業者之控制而以電信品牌銷售；汽車製造商有自行決定製

造樣式的權力、能力，但手機製造商必須聽從電信服務營運商的要求、配合電

信服務營運商的技術去生產與該技術服務相當的產品。而未來日本手機產業的

主導權是否會逐漸轉由製造商主導，我們還無法預期，但我們可以持續觀察其

產業動向。目前看來，日本手機產業因科技的變革發展、整體產業轉向發展智

慧型手機之際，日本行動裝置製造商並無主導產業轉向之力，而主導產業發展

的電信服務營運商又如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桃樂絲‧藍儂巴頓（Dorothy 

Leonard-Barton）所說，過度倚賴現在產生技術的核心能力導致「核心僵化」，

致使產業轉型過慢。相反地，在國外像是 Apple、Samsung 等製造商皆以自有品

牌銷售，並且積極發展自身的內容服務平台（App Store、Galaxy Store）。 

倘若未來有研究者想繼續探討日本的企業網絡，或許可以探討是否有類似

日本汽車產業的成功案例？該案例之產業是否也是由製造商主導之企業網絡？

抑或是，更深入探討 Apple、Google、Samsung 的企業網絡型態為何？都是未

來研究者可以進行研究的切入點。期待未來也能看見更多台灣研究者的日本企

業網絡相關研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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